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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璐 民事財產法 3

民事財產法 張璐

▪　113 年度台上字第 2237 號 判決【參考 - 隱私權與監視錄影器】
　　按民法第 195 條第 1 項所保護之隱私，係基於人格尊嚴、個人之主體性及人格發
展所必要保障之權利，其內涵為個人於其私人生活事務領域，享有不受不法干擾，免於
未經同意之知悉、公開妨礙或侵擾之自由與個人資料自主權，且主張有隱私權之人對於
該隱私有合理之期待。所謂合理之期待，乃個人所得主張不受侵擾之自由，得合理期待
於他人者而言，不限於發生在私有空間之生活事務，個人於公共場域中，亦享有依社會

通念不受他人持續注視、監看、監聽、接近等侵擾私人活動領域及個人資料自主權。查
被上訴人在 8 號房屋外架設系爭監視器，部分攝影範圍及於系爭區域，此包括 9 號房
屋內部，及 9 號房屋、11 號房屋之出入口，為原審所認定。果真如此，上訴人及其家
屬或訪客等人員出入 9 號房屋、11 號房屋，即受被上訴人以錄影方式持續監視。上訴
人就此個人生活事務被持續監視紀錄，難謂不存在合理期待他人不予侵擾之自由或資料
自主權。

▪　111 年度台上字第 1828 號民事判決【身體健康權侵害概念擴大與消滅
時效抗辯違反誠信原則之連動】
㈠	本件原審依侵權行為規定判命 RCA 等 4 公司應負賠償責任，而民法所定侵權行為之

賠償責任，旨在填補被害人所受之損害，以被害人之權益因不法侵害致受有損害為構
成要件，倘被害人尚未受有損害，即無因此所生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其
請求權時效自無從開始進行。依民法第 197 條第 1 項規定，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請
求權時效，採取雙軌制，短期時效 2 年以被害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算 ( 主觀
說 )，長期時效 10 年自有侵權行為時起算 ( 客觀說 )，解釋上均必損害發生始得起算
其時效，避免被害人未生損害即開始起算時效甚或時效已完成之不合理現象；且請求
權時效之起算，不以檢察官起訴或法院之判決為必要。又上開長期時效，即為損害賠
償請求權之最長行使期間，被害人逾 10 年仍未行使權利，時效業已完成，不因被害
人於完成前方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而另行起算 2 年短期時效，否則無異延長長期
時效期間，破壞法秩序之安定。審諸毒物污染事件，被害人於接觸有害物質行為終了
時，侵害身體或健康之後果有立即顯現者，亦有須經相當時日始外現者，是被害人之

損害發生時點應分別觀察判斷：①軀幹、器官之身體或生理健康權：依醫學客觀判斷

其症狀之暴露；②身體自主權 (不受有害物質不法侵害 )：被害人身處有害物質之環境；

③心理健康權：被害人在聽聞或知悉同廠域勞工死亡或罹病因而對罹病風險提高之憂

懼，依一般人客觀判斷在正常合理懷疑之範圍。④父母、配偶、子女因被害人死亡而

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被害人死亡時。

壹、民法總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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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	次按消滅時效制度之設置，目的在督促權利人儘速行使權利，不長期保護權利睡眠
者，以免訴訟上舉證困難，權利義務長期懸而不決，具有尊重現存秩序，維護法律
安定之公益目的。債權人之請求權時效完成後，依民法第 144 條第 1 項規定，債務
人取得拒絕給付之抗辯權，債權人之債權不因此消滅。債務人是否行使時效抗辯權，
固屬其權利，然其行使須受誠信原則拘束，此時債務人行使抗辯權前之行為係觀察

重點，視其行為是否造成債權人時效完成之 ( 共同 ) 原因，如債務人之前所為協商，

引發債權人合理信賴；或債務人之前有反覆、矛盾或可非難之行為，或其他特別情

事，債權人因而未行使權利。若准債務人行使抗辯權導致雙方權益顯然失衡，乃認

債務人係濫用抗辯權，禁止其於一定期間內行使，以平衡消滅時效制度之適當性與

公益性。
㈢	若債務人行使抗辯權係濫用權利，會發生何種法律效果？考量此種情形，並非債權
人重新取得權利，重點在給予債權人準備訴訟或行使權利舉措之「寬限期」，法理

上僅生債務人於一定期間內不得抗辯之法律效果，債權人應在障礙事實終了之「相

當期間」內行使權利，俾維兩造利益均衡。倘允許時間漫無限制而生債務人永久不
得抗辯之效果，顯非時效制度設置之目的，有損法律安定性。揆諸此相當期間之意
義，類同於時效不完成之狀態，具體以多久時間為合理，應於具體個案中，依社會

通念客觀判斷債權人於障礙事實終了後在一般人預期可得行使權利之期間，以收彈

性調整之效。德國實務通說亦認為時間宜短不宜長，衡酌債權人行使權利亦須以誠
信原則為界限，相當期間應有時間之限制，避免相當期間過長，導致時效制度形同
具文。參以民法第 139 條至第 143 條規定時效不完成之法律效果 (1 個月、6 個月、
1 年 )，得見立法者容忍時效不完成之最長時間為 1 年，爰以之作為本件相當期間之
最長時間限制，以臻平允。

㈣	查 RCA 公司負責人執行職務，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令廠區之受僱勞工經多重途
徑暴露於超出法律容許程度之系爭化學物質環境，與 A 組被害勞工死亡，B、C 組
選定人 ( 受僱勞工 ) 罹患系爭癌病，分別受有身體權、健康權之損害間，存有一般
及個別因果關係，RCA 公司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其前後任控制公司 GE、
Thomson、Vantiva 公司依揭穿公司面紗原則負不真正連帶給付責任，為原審確定
之事實 ( 見原判決第 61、82、84、91、94-95、101 頁 )。在此，RCA 等 4 公司為
各組選定人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均已罹於時效之抗辯；關懷協會則指摘該 4

公司行使抗辯權違反誠信原則，係濫用權利。兩造主張及抗辯是否有據？法院應先

針對A組選定人因被害勞工死亡所受非財產上損害，B、C組選定人所受生理健康權、

身體自主權或心理健康權之損害，各自短期、長期時效之起算時點為何，至提起本

件訴訟請求賠償，分別認定有無罹於時效，乃原審未予調查審認，率認 A、B、C 組
選定人並非權利睡眠者，自嫌速斷。若各選定人之請求權有罹於時效者，原審以環
保署於 83 年間要求 RCA 等 4 公司提出工廠使用化學物質品項、用量、方法及時間

等資料，拒不提出，影響選定人求償為由，認定 RCA 等 4 公司為時效抗辯，係濫用

權利 ( 見原判決第 102-103 頁 )，固非無據。然依前開說明，此僅生該 4 公司一時

不得抗辯之效果，原審繼應進一步審認各該罹於時效之選定人是否在相當期間內行

使權利，即是否於障礙事實終了後在一般人預期可得行使權利之期間內行使損害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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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請求權？查原審認定選定人因欠缺工廠使用化學物質資料致影響求償之障礙事實，
於前案 ( 一軍 ) 被害勞工亦選定關懷協會為當事人起訴後之第一審訴訟程序 ( 臺灣臺
北地方法院 93 年度重訴字第 723 號、95 年度重訴更一字第 4 號 )，歷經環保署、行
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前桃園縣政府環境保護局發函檢送場址污染
整治計畫及 RCA 公司受僱勞工流行病學調查研究等資料，再經鑑定證人陳保中、翁
祖輝、丁力行、王榮德等專家至公開法庭證述，至遲於該審於 103 年 12 月 12 日言
詞辯論終結時 ( 相關時序見本院卷㈦第 15-16 頁 )，似見廠區系爭化學物質相關資料
已公開揭示，上開障礙事實業已排除。果爾，各已罹於時效之選定人提起本件訴訟
(105 年 5 月 9 日 ) 或追加訴訟 (107 年 11 月 20 日、108 年 3 月 15 日 )，是否係在
障礙事實排除終了後之相當期間 ( 不逾最長 1 年限制 ) 內行使權利？自應釐清深究。
倘其等非在相當期間內行使權利，能否認RCA等4公司仍不得拒絕給付？非無疑義，

有詳予研求之餘地。原審未詳予推闡，泛稱 RCA 等 4 公司濫用抗辯權，遽認一律不
得拒絕給付，亦有未合。RCA 等 4 公司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關己不利部分違背法
令，求予廢棄，非無理由。

▪　說明：
　　本則判決涉及到身體健康權侵害概念之擴大以及消滅時效抗辯倘若有違誠信原則，
後續法律效果如何的問題。有特別予以說明的必要。
㈠	身體健康權之侵害，傳統上認為必須現實罹患疾病。然而，最高法院先前已經將身

體健康權之侵害概念擴大至「身體自主權」的侵害，以及「心理健康」的侵害。上
述的擴張，在 RCA 等案件當中具有高度的重要性。

㈡	問題是，一旦身體健康權侵害概念擴大，被害人的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構成時間點，
將會因此而提前。被害人得主張損害賠償請求權的時效的起算也會提前，而於傳統
必須現實罹患疾病的計算起點不同。這是為什麼法院的見解要求下級審法院，必須
個別論斷不同種被害人他們的權利構成時間點以及起算時效的時間點。

㈢	既然請求權的時效起算點提前，時效完成的時點也會提前。債務人於此時可能行使
時效抗辯。縱或債務人的時效抗辯行使有違誠信原則，判斷債務人的時效抗辯有違
誠信原則後的法律效果究竟如何？可能的見解有兩種，一種是債務人此後就不得再
行主張時效抗辯；另外一種則是認為，在違反誠信原則之後，債權人只是例外的時
效不完成，但是仍舊必須在一定的期間內行使其權利。最高法院於本則判決當中明
確採取第二種看法。

一、契約
㈠	債之相對性

▪	113 年度台上字第 2332 號民事判決
	 　　按靈骨塔位使用權，係一方取得使用他方提供之塔位放置靈骨之權利，他方

並允為保管靈骨、提供祭祀勞務等服務，兼有租賃、寄託、僱傭之債權性質。就

貳、債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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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純塔位使用權 ( 不含靈骨塔所在之建物及土地 ) 交易契約而言，因塔位只是整座
靈骨塔之一定空間，該契約之交易標的為塔位之使用權，而非 1 個物。查李武雄
自上訴人處購買系爭靈骨塔塔位 ( 使用權 )，將其中 250 個出賣予劉文和，89 年
間劉文和將其中 100 個轉售予邱燦榮，剩餘塔位登記在張彩微名下，邱燦榮於 99
年間又購買原登記在張彩微名下之 16 個塔位，並分別於 89 年及 99 年間至上訴
人處辦理轉讓手續，被上訴人所持有之系爭權狀均為真正；李武雄於出售系爭塔
位予劉文和時，曾帶其至系爭靈骨塔觀看可選塔位位置之樓層及區域，被上訴人
迄未選定系爭塔位之具體位置，其持有之系爭權狀僅記載系爭塔位之「類別」、
「樓別」、「區」，並未記載系爭塔位之「方位」、「排」、「列」、「層」等
情，為原審認定之事實。果爾，被上訴人持有之系爭權狀所表彰之塔位使用權，
似僅為標的可得確定但實際並未特定之塔位使用權。亦即被上訴人依系爭塔位永
久使用權交易契約，所取得者係向上訴人請求移轉塔位永久使用權之債權，屬選
擇之債。於被上訴人未具體選擇塔位，並經上訴人就特定塔位之使用權為移轉之
準物權行為 ( 不一定實際進塔或啓用，但須於靈骨塔管理人處為塔位登記或標示，
使該塔位使用權釋出之情形，具備使第三人知悉之公示作用 ) 前，難認被上訴人

當然已取得系爭塔位之永久使用權。原審認系爭塔位永久使用權經上訴人出售後，
只要權狀登記持有人踐行上訴人要求之手續，即可將該權狀所表彰之權利自由轉
讓他人，該受讓塔位永久使用權之人，可依權狀所載內容，向上訴人請求進塔、
換位或再為轉讓，而受讓與上訴人間就該塔位永久使用權之契約關係 ( 見原判決
第 9 頁 )，所持見解固非無見，惟繼則認被上訴人依其持有系爭權狀取得所表彰之
權利，確認邱文甫等 3 人就附表一塔位、張彩微就附表二塔位有永久使用權存在，
而為不利上訴人之判決，依上說明，自難謂合。

㈡	債務不履行相關
▪	112 台上 1898 判決【不動產查封與給付不能之認定】
	 原審：不動產經法院囑託辦理查封登記後，在未為塗銷登記前，登記機關依土地

登記規則第 141 條第 1 項本文規定，應停止與其權利有關之新登記。審諸兩造不
爭執之事實、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及臺中地院 111 年度司執字第 102683 號強制執
行卷宗，堪認系爭房地經執行法院囑託辦理查封登記在案，迄原審言詞辯論終結
時仍未塗銷，地政機關應依上開規定，停止與系爭房地權利有關之新登記，則上
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登記，即處於給付不能之狀態，自不得命
被上訴人為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

	 最高：末查，給付不能為私法上之概念，係指債權成立後，債之履行在物理上或
社會觀念上不可能而言；至不動產登記則屬公法上之行為，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141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於查封未為塗銷前，登記機關僅應停止與其權利有關
之新登記，何以該公法上之登記障礙，構成私法上之給付不能，案經發回，宜併

注意研究及之。

▪	說明：
	 　　詹森林教授指出，最高法院 70 年度第 18 次民事庭會議決議認為不動產經查

封尚未撤銷查封登記時，所有人就其所負之移轉所有權義務陷於給付不能。此一
見解忽略「一時不能」及「永久不能」之區別，有待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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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動產經查封者，僅係「停止」辦理移轉登記，而非永遠不得再辦理登記。
換言之，一旦查封經撤銷，即恢復為可再辦理登記之狀態。系爭決議直接論斷此
時該不動產移轉義務陷於給付不能，實有速斷，說服力不足。

	 　　況且，一旦法院認定此情況屬於給付不能，無異要求債權人無法主張原定給
付之履行，僅得轉為損害賠償之債，有過度侵害當事人間私法自治之疑慮。難認
在手段必要性上，符合比例原則之要求。

㈢	違約金相關

111 台上 924 判決【參考 - 違約金及法律

行為撤銷】

按法律行為經撤銷者，視為自始無效，民
法第 114 條第 1 項定有明文。贈與人合法
撤銷其贈與者，贈與既視為自始無效，附
隨之違約金約定，自亦隨同消滅。

113 台上 1410 判決【已發生之懲罰性違

約金債權不因贈與契約撤銷而消滅】

懲罰性違約金，係以強制債務之履行為目
的，確保債權效力所定之強制罰。當事人
基於契約自由，為確保贈與契約之履行，

得於贈與契約約定支付違約金作為違約之

制裁。則於有違約情事時，該違約金之請

求即已發生，且具有獨立性，其後贈與人

撤銷贈與，固無須履行贈與義務，然非得

謂其無違約情事，該違約金之請求，自不

因其撤銷贈與而隨同消滅，始符合當事人
為確保贈與契約之履行，而約定懲罰性違
約金之真意與目的，俾免贈與人藉由任意
撤銷贈與，卸除已發生之違約責任。

贈與契約當中如果有懲罰性違約金的約定，針對已經發生的違約金債權，是否會因為贈
與契約遭撤銷而隨之消滅？
最高法院在這兩則判決裏面有完全不同的見解，值得注意。可能合併考出的方向，當然
還有如果已經發生的違約金債權不會隨之消滅的話，那麼違約金的酌減以及酌減之後請
求返還的依據到底為何？

二、不當得利

111 台上 610 判決【無權占用之不當得利返還責任─房屋所有人或使用人？】

按房屋性質不能脫離土地之占有而存在，倘房屋占有基地無正當權源，則獲有占地利益，
致基地所有權人受損者，應對基地所有權人返還使用土地不當得利者，乃房屋所有權人，

而非使用人。

說明：

⒈	房屋對於土地如果沒有占有權源，房屋的所有人以及房屋的使用人，是否都占有土地？
抑或只有前者占有土地，後者僅僅只是占有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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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問題將會牽涉連動，是否房屋的所有人以及占有人都對於土地所有人構成不當得
利。
本則判決見解採取的是僅僅只有房屋所有人為土地的占有人，房屋的使用人則否。因
此僅僅只有房屋的所有人對於土地所有人構成不當得利的返還義務。

⒉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最高法院在近日已經有針對此一議題，提案請求大法庭裁定 (111 
年度台上字第 932 號民事裁定 )。
提案庭所採的見解是，針對單一建物無權占有他人之土地，非建物所有權或事實上處
分權人之建物占有人是土地占有人。
該建物占有人對土地所有人應該自其變更為惡意占有時起，對土地所有人負不當得利
返還責任。與房屋所有人間，則是構成不真正連帶債務的關係。

三、侵權
▪	113 年度台上字第 2248 號 判決【參考 - 侵權責任之權利與監護權】
	 原審見解：
	 　　查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所保護之權利包括人格權、身分權、物權及智慧

財產權等絕對權，但不及於一般財產上之利益。而民法成年監護制度，係著重受監
護人之最佳利益及意願，課與監護人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執行監護職務之「義

務」；監護人為保護受監護人身上照護、療養及財產管理而採取之手段，係以保護

受監護宣告人之權益為直接目的，非屬監護人之「權利」。吳○瑾縱因被上訴人之

行為，致其因監護人之職務可得行使之「居住所指定權」及「交還請求權」受妨礙，

亦非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所謂「權利」受侵害。又考量被上訴人因與吳○瑾就
吳○熙之照顧療養多所爭執，本難期其態度良善親切，其復已依臺中地院 109 年度
家暫字第 131 號、110 年度家暫字第 23 號裁定由吳○瑾探視吳○熙，亦難認其侵害
吳○瑾基於父女關係之身分法益且情節重大。被上訴人自無須對吳○瑾負非財產上
損害賠償責任。至吳○瑾主張之系爭交通費用，係基於其所主張上開「居住所指定
權」及「交還請求權」等權利受侵害而衍生之經濟損失。吳○瑾既無法證明被上訴
人有何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其「權利」之行為，自不得依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
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該財產上損害。故上訴人依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及第
195 條第 1 項、第 3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吳○瑾、吳○熙依序 80 萬 9,400 元、
80 萬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計算之利息，為無
理由，不應准許。

	 最高法院：
㈠	查成年人受監護之宣告者，依民法第 1110 條、第 1111 條規定，應由法院為其選

定監護人；被選定為監護人者，依同法第 1112 條前段規定，為受監護人之利益，
應按受監護人財產狀態，護養療治其身體。故凡受監護人之日常衣食住行育樂等
生活照顧、身體養護、疾病治療、財產管理，均為監護人之職務；其為執行職務

而行使之監護權，具有歸屬性及排他性，係為促進受監護人之利益為目的之義務

權，並屬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所保護之客體。監護人如因他人故意或過
失之行為而無法行使其對受監護人之生活照顧及身體養護，自屬對其監護權之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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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得依前揭規定請求加害人就其因監護權被侵害所生財產上之損害，負賠償責
任。

㈡	查受監護之成年人，其監護人係由法院選定，且不以具親屬身分者為限，其監護
權自不具身分權或身分法益之性質，亦非自個人價值與尊嚴衍生之人格權或人格
法益。故監護權受侵害時，不得依民法第 195 條規定請求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

▪	112 台上 1927 判決【徵詢程序統一見解 -217 之代理人不包括法定代理】
	 　　按民法第 217 條為關於被害人對於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

或免除賠償金額之規定，並於 88 年間以被害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之過失，應視同被
害人之過失，新增第 3 項規定，立法目的在求其衡平。而民法第 224 條則規定除當
事人另有訂定外，債務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關於債之履行有故意或過失時，債務
人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其立法意旨在於確保交易安全，即債務人既
藉由履行輔助人擴大其活動範圍而享有利益，自應使債務人承擔其代理人及使用人
之故意或過失。是民法第 224 條規定係債務人因其代理人為債之履行使其受有一定
利益，故將此代理人之過失風險交由債務人承擔。至與債之履行無涉之侵權行為，
既僅有損害而無獲利可言，於民法第 217 條增訂第 3 項規定後，被害人之代理人或
使用人倘對於侵權事故之發生與有過失，應直接適用該條規定，而無再類推適用民

法第 224 條規定之餘地。

	 　　復按父母為其未成年子女之法定代理人，對於未成年子女有保護教養之權利義
務，民法第 1084 條第 2 項、第 1086 條第 1 項定有明文，顯見法律為未成年子女設
置法定代理人制度之目的，係在於保護未成年子女之權益。則法定代理人未盡保護

教養義務如同為構成其未成年子女向第三人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原因，除未成

年子女之行為具有違法性、可非難性、損害迴避可能性、屬其危險領域範圍等類此

情形，例外可準用民法第 217 條第 1、2 項規定，使未成年子女承擔其法定代理人

之與有過失責任；否則，基於保護未成年子女利益之原則，應不得使未成年子女承

受其法定代理人之與有過失責任。

四、債之保全
▪	113 年度台上字第 1348 號民事判決
	 　　所謂同時履行之抗辯，係指雙務契約當事人因互負債務，一方當事人於他方未

為對待給付以前，得拒絕自己之給付。蓋因雙務契約各當事人之債務，互相關聯，
故一方不履行其債務，而對於他方請求債務之履行，則為保護他方之利益起見，應
使其得拒絕自己債務之履行 ( 民法第 264 條第 1 項本文規定及立法理由參照 )。而債
務人所為之有償行為，於行為時明知有損害於債權人之權利，且受益人於受益時亦
知其情事者，債權人聲請法院撤銷該有償行為時，得並聲請命受益人回復原狀，此
觀民法第 244 條第 2 項、第 4 項本文規定自明。是因債權人行使撤銷權，使債務人
之行為溯及消滅其效力後，可能發生回復原狀返還給付物等問題。故除聲請法院撤
銷詐害行為外，如有必要，並得聲請命受益人返還財產權及其他財產狀態之復舊 ( 參
民法第 244 條第 4 項本文之立法理由 )。由是而論，債權人行使詐害行為撤銷權而請
求回復原狀，係依民法第 244 條第 4 項所生之權利，並非立於債務人之地位，依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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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人與受益人間之法律關係而有所主張；且為避免債務人返還受益人之給付困難，
致影響撤銷訴權保全債權之作用，受益人自不得本於其與債務人間之關係，對債權

人為同時履行之抗辯；況受益人既於受益時，知有損害於債權人之情事，更應承擔

債務人資力不足之風險，使其不得於撤銷訴訟中為同時履行抗辯，應符債權保全制

度之目的。

▪　110 台上 409 判決【參考─分割與分管契約之消滅】
　　按各共有人，對於他共有人因分割而得之物，按其應有部分，負與出賣人同一之擔
保責任，民法第 825 條定有明文。共有人於共有物分割以前，固得約定範圍而使用之，
但此項分管行為，不過暫定使用之狀態，與消滅共有而成立嶄新關係之分割有間，共有
人請求分割共有物，應解為有終止分管契約之意思，故共有物經法院判決分割確定時，

先前共有人間之分管契約，即生終止之效力。共有人在分管之特定部分土地上所興建之
房屋，於共有關係因分割而消滅時，該房屋無繼續占用土地之權源。且因共有人間互負
擔保義務，不因分割共有之土地，而與地上物另成立租賃關係，此與民法第 425 條之 1
規範意旨，係為解決同屬一人所有之土地及其上房屋由不同之人取得所有權時之房屋與
土地利用關係，其目的在於房屋所有權與基地利用權一體化之體現，以保護房屋之合法
既得使用權，而推定在房屋得使用期限內，有租賃關係之情形尚有不同。

▪　109 台上 3214 判決【參考─讓與擔保之承認及其公示方法─習慣法物
權】
　　98 年修正民法第 757 條規定，物權除依法律或習慣外，不得創設。亦即，物權得
依習慣而創設。於我國工商社會與一般民間習慣，常見債務人因擔保自己債務之未來之
履行，與債權人約定將自己財產所有權移轉於債權人 ( 受讓人 )，債務履行期屆至，如

有不履行該擔保目的之債務時，經債權人實行清算後，除債務人清償該債務得向受讓人

請求返還擔保物外，受讓人即確定取得擔保物之所有權。惟該擔保物價值高於應履行債
務之價額者，債務人得向受讓人請求償還其差額。此類以擔保為目的而移轉擔保物所有
權予債權人之擔保物權設定，即為學理所稱「讓與擔保」( 下稱讓與擔保 )。民間慣行
之讓與擔保制度，物權法固無明文，惟我國判決先例已承認其有效性，復不違背公序良
俗，於讓與人與受讓人內部間，本於契約自由，及物權法已有習慣物權不違背物權法定

主義法文，執法者自無否定其有效性之正當事由。讓與擔保之標的以物供擔保者，包括
不動產與動產，因讓與擔保具物權效，為保障第三人交易安全，與一般物權之取得、設
定、喪失及變更同，應有公示方法，不動產以登記、動產以占有為之，但非不得依一般
慣行之公示方法為之。以票據權利為標的者，其外觀公示方法，因背書交付移轉「占有」
而有公示作用。
　　按票據法上之背書依其目的不同，可分為票據權利轉讓背書與委任取款背書。支票
之權利轉讓背書，依票據法第 144 條準用同法第 31 條規定，只須在票據背面或其黏單

參、物權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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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簽名即可，並無一定之位置，亦無須特別表明權利讓與之意；而執票人以委任取款之
目的而為背書時，依同法第 144 條準用第 40 條第 1 項規定，應於支票上記載委任取款
之旨。又票據為文義證券，票據上之權利義務，固應遵守票據之文義性，基於外觀與
客觀解釋原則，悉依票據記載文字以為決定，不得以票據以外之具體、個別情事，加以
變更或補充。惟依該客觀解釋原則，解釋票據上所載文字之意義，仍須斟酌一般社會通
念、日常情理、交易習慣與誠信原則，並兼顧助長票據流通、保護交易安全，就票據所
載文字內涵為合理之觀察，始不失其票據文義性之真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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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 / 連芯

壹、是否承認正犯後正犯？

第一節　重要爭點回顧

一、概說 1

　　不同於間接正犯，正犯後正犯乃是指被利用者具備完整的故意犯罪成立要件 ( 不須
減刑 ) 是否承認正犯後正犯，有不同意見：
㈠	負責理論：否定說
	 　　只有在被利用者無法對自己的行為負責時，才由幕後的利用者對其行為負責。
㈡	犯罪支配理論：利用者是否還居於支配地位，不無疑問

⒈	嚴格負責理論：否定說
	 　　若犯罪應由被利用者自己負責，則無法使利用者為一個具有完整故意犯罪責

任的被利用人負責，因而否定正犯後正犯概念。
⒉	限制負責理論：肯定說
⒊	認為負責原則不應被嚴格適用，只要幕後利用者仍然是支配掌握整個犯罪，被利

用者確實是處於利用者的掌握之下，則仍可超越負責原則，成立正犯後正犯。

二、類型
㈠	利用他人客體錯誤
㈡	利用他人可避免之禁止錯誤
㈢	二者實現構成要件不同
㈣	組織支配關係

一、肯定說：
㈠	相續者對於先行者所為的行為有所認識，並有利用其行為以實現整體的犯罪的意思，

自應對其先行者所為的犯罪行為負責 2。

1	 參閱林書楷，《刑法總則》，5 版，五南，2021 年 10 月，頁 329-331。

2	 甘添貴，《捷徑刑法總論》，2006 年 6 月，初版，瑞興，頁 276；最高法院 98 台上字第 7972 號判決；
最高法院 103 年台上字第 4429 號判決「被告應屬學理上所稱之「事中共犯」( 即中途參與犯罪之共同
正犯 )；若其有利用其他共同正犯先前所實行之犯罪行為與結果，併同其中途參與後所實行之犯罪行
為，以達到其等共同犯罪之目的者，仍應對其他共同正犯先前所實行之犯罪行為暨所發生之犯罪結果

貳、相續共同正犯是否應就先行者的行為一併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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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	惟於結合犯情形，後行為人對於行為人於其加入前已經實現的結合犯一部分，對其
既遂無因果關係，自僅對於介入後之行為負責。

二、否定說：
　　相續共同正犯加入時犯罪行為中已終了的部分，相續者並無任何行為分擔與貢獻且
相續者對於加入前由他人實現之不法構成要件並沒有共同決意，如回溯既往使相續共同
正犯對於先行為者所為的行為負責，理論上甚為牽強 3。

三、區分說 4：
㈠	在相續者加入前，先行者已經造成法益侵害的部分，其利益侵害已經結束，相續者

當然沒有理由為其負責。
㈡	惟若先行為者已經該當一部分的不法構成要件，但其行為尚未造成法益侵害，直至

相續者加入後始造成不法構成要件完全實現而侵害法益，由於構成要件的實現本來
就不用行為人親自為每一個不法構成要件，是以相續共同正犯之行為人，利用他人
既存的現實條件構成要件，自應就先行者的行為一併負責。

一、不法原因給付，可否作為本罪客體不無疑問
㈠	否定說：受給付人已不具備返還義務，因此法律上已無保護原給付人之必要。

㈡	肯定說：原給付人之所以不得請求返還係基於債權關係，而非所有權喪失之物權

關係，因此可成立本罪。

二、對此實務見解認為侵占罪的本質係違背委託信賴關係，縱使為不法原因
委託，仍可成立本罪。

一、否定說：
㈠	欠缺期待可能。
㈡	如認為故意不法行為人具備保證人地位，等於是對未為中止行為的加重處罰，與中
止未遂規定不符，因為所有具中止可能的行為人，其未中止都將另外構成一個不作

共同負責，尚不能謂林洲平、王威中、黃棟國等人先前毆打、強押溫進華並佔有系爭出租汽車及其內
物品之行為與結果與其完全無關。」

3	 甘添貴，《捷徑刑法總論》，2006 年 6 月，初版，瑞興，頁 276。

4	 黃榮堅，《基礎刑法學 ( 下 )》，四版，2012 年 3 月，元照，頁 813-817。

參、不法原因給付可否為侵占罪客體？

肆、故意不法行為人是否具備保證人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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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犯，如此則中止行為不但不應該減免其刑，反而應就其未防止構成要件實現而加
重處罰。再則，行為人的中止僅是未實現不作為的構成要件，此種中止行為只是在
履行法律上的作為義務，自然也不可能是出於己意，因此無從適用中止未遂 5。

二、肯定說：
　　如果過失的前行為都可以具備保證人地位，並具備作為義務，則舉輕以明重，不法
內涵更高度之故意不法前行為人更應具備保證人地位。

三、學說意見：
㈠	從中止未遂減免其刑的設立可知，立法者應是認為不能因為行為人未中止而加重處

罰。
㈡	因為如果行為人有效地為中止，則不會發生既遂結果，因此未為中止行為已經包括

於既遂犯的評價中，如果在論以行為人的既遂責任後又因其未為中止行為而加重量
刑，則有重複評價問題。基於相同的理論，在不作為犯中，中止未遂應該也只有禁
止於行為人未為中止行為而論以不作為犯時，又再以行為人未中止作為加重處罰，
才會牴觸重複評價禁止，而不會影響到行為人另外構成不作為犯的情形，因此否定
說不可採 6。

　7

甲女與乙男同居二年多，一日乙在家自殺，甲返家後見狀本想報警尋求協助，經乙告知
其有吸食毒品，因此不能讓警察入屋，遂改通知乙的弟弟丙前來協助，丙到場後覺得有
異，便報警處理，隨後到場欲進屋查看之警察及救護人員遭甲阻擋近三分鍾，始在警察
勸說下讓救護人員入屋，唯乙仍因中毒性休克，到院前死亡。根據鑑定結果，甲發現乙時，
已經產生多重藥物中毒，甲的不救助與乙的死亡之間難認有因果關係 8。( 簡化自謝煜偉
老師本文案例 )

一、否定說：
　　實務見解向來以生命、身體法益非屬被害人得以自由捨棄為由，採否定見解。

二、肯定說：

5	 參閱蔡聖偉，論故意之不法前行為所建構的保證人義務，東吳法律學報，2006 年 12 月，頁 153。

6	 參閱蔡聖偉，論故意之不法前行為所建構的保證人義務，東吳法律學報，2006 年 12 月，頁 153-154。

7	 整理自謝煜偉，得同居人承諾而阻斷他人救助 - 評臺灣高等法院 104 年度上更㈠字第 22 號及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上字第 1740 號判決，月旦裁判時報，第 65 期，2017 年 11 月，頁 58-61。

8	 謝煜偉，得同居人承諾而阻斷他人救助 - 評臺灣高等法院 104 年度上更㈠字第 22 號及最高法院 106 年
度台上字第 1740 號判決，月旦裁判時報，第 65 期，2017 年 11 月，頁 61。

伍、遺棄者之同意效力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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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	自刑法僅有處罰加工自殺與加工致重傷罪論證，就算被害人的承諾有所限制也應該
僅限生命以及重大身體法益。

㈡	另遺棄罪屬於危險犯，因此被害人的同意只是「同意危險」而非「同意死亡」，在
自我決定的立場下，應承認被害人有自由決定將自己的法益置於危險 ( 非實害 )

的自由。9

㈢	本案中甲、乙二人雖同居二年多，然是否具備有永久共同生活的目的，不無疑問，
因此甲沒有通知警消前來救助部分，沒有成立有義務遺棄罪的可能，僅能就阻礙救
護人員進入屋內部分，討論是否具備刑法第 293 條之普通遺棄罪，然而除非有其他
事證證明甲的阻礙行為改變了屋內乙的生存條件，否則期阻進入行為僅屬不作為，
不構成刑法第 293 條有義務遺棄罪。縱使甲的行為構成刑法第 293 條之遺棄行為，
若乙對於自己之生命及重大身體法益陷於危險有認知，並且同意，則甲的行為自可
阻卻違法。

甲竊取乙停放於自家門口的自行車，乙回家後才發現被偷，隨即報案。一週後乙在公園發
現甲騎著乙的自行車，乙立即上前表示這是他的車，甲見狀試圖逃離現場，乙隨即痛毆甲
並奪回自行車，甲受到輕傷，趕忙逃走，乙奪回後亦馬上回家。試問：乙刑責如何 10 ？

一、乙奪回自己自行車的行為，可能成立刑法第 320 條 1 項竊盜既遂罪：
㈠	包含持有權說：
	 　　該輛自行車既屬乙所有，則是否屬於竊盜罪所稱「他人之動產」不無疑問，

對此學說上有認為本罪之「他人性」包含他人之持有，依此縱使自行車為乙所

有，但既已為甲所持有，則仍屬他人之動產，乙破壞甲對於該自行車持有而建立

自己與該車的持有支配關係，自屬客觀構成要件該當。

㈡	所有權說：

⒈	然學說多數認為本罪之他人性應限於「所有」，學生以為考量財產犯罪保護最

終財產所有地位，則於解釋構成要件時，應設法將侵害客體串連至終局法益侵

害內涵，因此本罪所稱之他人動產，應解為他人「所有」動產，依此，乙所竊

取的既非甲所有物，自不成立本罪。

⒉	乙既不成立竊盜罪，自不成立刑法第 328 條 1 項強盜取財罪，併說明之。

9	 謝煜偉，得同居人承諾而阻斷他人救助 - 評臺灣高等法院 104 年度上更㈠字第 22 號及最高法院 106 年
度台上字第 1740 號判決，月旦裁判時報，第 65 期，2017 年 11 月，頁 60。

10	 引自許恒達，〈竊盜罪被害人事後奪回所有財物的刑責問題〉，月旦法學教室，2012 年 7 月，117 期。

陸、竊盜罪保護法益為所有權或包含持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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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務見解：以相當因果關係作為判斷標準。
㈠	基本犯罪行為與加重結果之間必須具備相當因果關係始能成立。若屬反常的因果歷

程，則應分別論以故意基本犯罪與過失犯罪。
㈡	惟實務見解亦有補充：最高法院 112 年度台上字第 3685 號判決「又刑法第 17 條之

加重結果犯，係故意的基礎犯罪與過失加重結果之結合犯罪，須以行為人就其故意
之基礎犯罪，依客觀情形可預見加重結果之發生，卻疏未注意，因過失致加重結果
發生，該加重結果與基礎犯罪間，須有相當因果關係，且必須此加重結果是由基礎
犯罪行為過程中所蘊含之獨特危險所造成，亦即其基礎犯罪行為與加重結果間具備
風險實現關連性，方足為加重結果犯加重處罰之正當基礎，……。」

二、直接因果關係說
　　由於加重結果犯與基本犯罪行為與加重結果相加而後透過競合解決的情況不同之
處在於，基本犯罪本身所蘊含的典型風險，因此學說上認為必須強調基本構成要件與加
重結果之間的「直接關連性」，亦即因基本犯罪本身的危險，直接導致加重結果發生，
始可適用加重構成要件。然而對於直接因果關係的判斷，尚有下列不同意見：
㈠	狹義說：
	 　　此說認為，只有加重結果的發生源自於基本犯罪典型的危險或規律所造成，始

具備直接關聯性而成立加重結果犯 11。因此，如果甲毆打乙，乙為必免被毆打而跑

至大馬路上遭車輛撞死，被車輛撞死的結果並非源自於傷害行為的典型危險性，

甲不成立傷害致死罪 。

㈡	廣義說：
⒈	強調結果的發生不論是源自於基本犯罪行為或是與基本犯罪行為過程相關，均

可成立加重結果犯。以上例而言，不論乙的死亡源自於甲的傷害結果，或是與

甲的傷害過程相關均可成立傷害致死罪，因此若非甲毆打乙則乙不會逃至大馬

路，甲的行為成立傷害致死罪。

⒉	其主要理由在於如果加重結果與基本犯罪之間尚有被害人行為介入，仍會考量「被
害人自我負責原則」因此若非被害人應自我負責的情況，仍應該由行為人負責。
因此上例中，乙的逃跑乃是因為甲的毆打所致之不自由行為，而非其自我負責

範圍，甲仍成立傷害致死罪。

11	 參閱王皇玉，《刑法總則》，10 版，2024 年 10 月，新學林，頁 173。 

柒、基本犯罪行為與加重結果之間有無因果關係，如何判斷？



連芯 刑法 17

一、實務見解：最高法院 111 年度台上字第 2992 號判決
　　刑法第 330 條第 1 項之加重強盜罪，係以行為人主觀上有為自己或他人不法所有
之意圖，客觀上以對被害人施以強暴、脅迫、藥劑、催眠術或他法，至使不能抗拒，而
取他人之物或使其交付，並具刑法第 321 條第 1 項各款所列情形，為其成立要件。故
祇要於強盜時攜帶兇器即合於加重條件。至於所謂「犯強盜罪」，其行為包含強制之手
段行為與取走之目的行為，且兩者間應具有嚴密的結合關係 ( 因果關係 )，亦即以強制

行為作為目的取走行為之前置手段，該強制行為更係直接作用於其欲取財之對象，透過

此種緊密的結合關係 ( 因果關係 )，方得以使個別的強制行為與取走行為被視為獨立之

強盜行為。

二、案例：
　　乙因宿怨持短棍前往痛毆 B，致 B 右手臂完全骨折而無法施力，後乙瞥見 B 戴有
名貴手錶，趁 B 尚處於恐懼而不敢抗拒的狀態，平靜地取下該錶，以圖轉贈朋友作為
生日禮物。【簡化 109 司律考題】

爭點：乙取走 B 手錶，可能成立第 328 條 1 項強盜取財既遂罪，然乙係於 B 處於不能
抗拒狀況下，始萌生取走 B 名貴手錶之故意，並利用 B 不敢抗拒之狀態取走該
手錶，可否成立本罪？

㈠	甲說：主張乙對於其先前毆打 B 的強制力具有排除義務，乙未予排除反而利用先

前使被害人處於不能抗拒的強制力作用，則其後續取走財物行為與該強制行為仍

具有目的連結關係，可成立本罪。

㈡	乙說：乙乃是在強暴與脅迫行為完成後，始另行起意取走 B 之手錶，乙單純利用

B 不敢抗拒之狀態，顯不合於強盜罪手段目的關聯性，客觀構成要件不該當。

捌、強盜罪中強制行為與取財行為之間是否須具備關聯性？

第二節　重要文獻爭點

甲遊走社會已久，結仇甚多。某日甲在家中睡覺，突然覺得有不熟悉的身影闖入自己家中，
想到自己最近與仇人乙發生口角後，乙揚言要來甲家殺甲，甲認為該人應該就是乙，尤其
該人影子貌似拿了一根鐵棍向甲走來，甲更加確信是乙，甲因此拿了平常打球的球棒，趁
該人不注意，一棒打向該人頭部，該人登時血流如注，此時才發現該人並非乙，而是新來
的管家丙 ( 丙進入甲家已獲事前同意 )，鐵棍影子其實是丙剛買來給甲的法國棍棒麵包，丙
立即死亡。甲犯下殺人罪行後，非常生氣，因此帶著同一支球棒驅車前往乙家，想要殺乙
洩憤。甲先闖入乙家，看到乙的身影，甲立即拿球棒擊打乙的頭部，乙同樣血流如注，

壹、誤想／偶然過當防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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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死亡，事後發現乙當時已經把夜店認識的丁女擄回家，正要開始強制性交，甲不知其
事，其行為恰巧救了丁。請問甲的刑責為何？

【本文摘要】
一、本題所涉及爭議：

㈠	甲殺死丙的行為涉及客體錯誤、誤想防衛與防衛過當問題。

㈡	甲殺死乙的行為涉及偶然防衛與防衛過當問題。

二、甲對丙的部分：
㈠	甲持球棒打丙的行為可能成立刑法第 271 條 1 項普通殺人既遂罪：

	 　　此種容許構成要件錯誤，本文同樣提出 1、嚴格罪責理論：認為甲欠缺不法

意識，應該在罪責階層考量寬恕或減輕罪責；2、限制罪責理論則認為與構成要

件錯誤一樣同屬對事實情狀的誤解，因此應類推適用構成要件錯誤而否認行為人

的故意；3、限制法律效果的罪責理論：認為，誤想防衛的行為人具備法忠誠性，

可非難性明顯較低，因此可以阻卻行故意罪責，轉而討論是否構成過失犯 12。上

述三說本文老師認為限制法律效果理論較接近其意見。

㈡	甲持球棒打丙的行為可能成立刑法第 276 條過失致死罪 13：
⒈	構成要件該當且具備違法性下，就甲是否具備過失罪責，本文如其一貫主張，

認為過失罪責需特別考量對於「防衛情狀不存在(丙無侵害甲之行為及意思)」

是否具有「認知可能性」，本案中甲有許多機會確認侵入者的行動內容，因此

甲有「無防衛情狀之主觀預見可能性」，具備過失罪責，成立本罪。

⒉	本案又因為甲想像中的不法侵害 ( 乙要殺甲 ) 與實際上的不法侵害不一致，可

否適用防衛過當？防衛過當乃是同時兼具不法與罪責縮減，因為行為人為防衛

行為時至少具備防衛意識與防衛情狀，故對於相對人的法益侵害縮減且同時又

有期待可能性降低情形，而本案事實上既然不存在防衛情狀，自然不符合防衛

意識與防衛情狀同時存在，因此不具備防衛過當適用空間 14。

⒊	綜上，甲沒有其他阻卻違法及罪責事由下，成立本罪。

三、甲對乙的部分：
㈠	甲持球棒打乙可能成立刑法第 271 條 1 項普通殺人既遂罪：

	 　　同樣屬於偶然防衛不得阻卻違法，然因不具備實質的結果不法，故不成立既

遂犯

㈡	甲持球棒打乙可能成立刑法第 271 條 2 項普通殺人未遂罪：

	 　　主觀上甲具備殺人故意且客觀上業已著手，然因不具備防衛意識而不得阻卻

違法，惟甲可否主張防衛過當？如前述，防衛過當需同時符合雙重縮減 ( 即防衛

12	 參閱許恒達，誤想／偶然過當防衛，月旦法學教室，第 272 期，2025 年 6 月，52-53 頁。

13	 參閱許恒達，誤想／偶然過當防衛，月旦法學教室，第 272 期，2025 年 6 月，53-54 頁。

14	 參閱許恒達，誤想／偶然過當防衛，月旦法學教室，第 272 期，2025 年 6 月，5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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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狀 + 防衛意識 ) 甲既然不具備防衛意識自無從適用，甲成立本罪。

四、結論：甲分別成立過失致死罪與殺人未遂罪，數罪併罰之。

甲計畫在夜間乙行經馬路時，對乙頭部連開六槍予以槍殺。當晚甲埋伏在馬路邊，看到形
似乙的人經過，甲立即對該人連開三槍，但甲技術甚差，三發均未命中，這時甲定睛一看，
才發現這個人不是乙，而是乙的雙胞胎弟弟丙，甲雖知還有三發子彈可供擊發，但認為丙
不是他鎖定的殺害對象，無意再繼續攻擊丙，因此收起槍枝，離開現場。請問甲有關殺人
罪之刑責為何 15 ？

一、甲對眼前的人開三槍，但未造成被害人死亡可能成立刑法第 271 條 2
項殺人未遂罪：
㈠	主觀上甲對於自己朝著眼前的人連開三槍的行為有認識，且此等主觀上的認識並不

以精確嵌合為必要，只需概略大致對應即可，因此甲主觀上既有認識到自己為對人
開槍的侵害生命法益行為，對於其所侵害的究竟為丙或乙即屬無關緊要之不一致，
是以甲對其所認識的客觀行為情狀決意為之，仍具備殺人故意。

㈡	客觀上甲已對被害人連開三槍，顯以對於被害人之生命法益有直接危險，已著手，
惟未生被害人死亡結果，未既遂。

㈢	甲沒有其他阻卻違法及罪責事由，成立本罪。
㈣	個人解除刑罰事由：甲放棄繼續對丙開槍，是否有刑法第 27 條 1 項中止未遂適用？

⒈	依照多數意見認為，當行為人發生客體錯誤時，由於其主觀上除了特定攻擊類型
的法益外，亦限定了攻擊的對象，因此當行為人發生客體錯誤時，其主觀上認為
「自己不可能實現原訂攻擊對象的既遂效果」，故屬失敗未遂，自無中止未遂
適用。

⒉	上述通說，係立基於認為失敗未遂是指行為人著手為構成要件行為後，行為人主
觀上認為不再有實現構成要件既遂的可能，因而停止後續的行為 16，惟學生以為
所謂「主觀認為不可能既遂」，應該從不法構成要件的角度分析，亦即只有當

行為人認為其已著手的構成要件行為，縱使繼續實行也不可能實現該構成要件

時，始屬失敗未遂，若行為人認識到仍可繼續實現該不法構成要件，僅是無法達
成其犯罪的目的或動機而放棄行為，則非失敗遂。

⒊	本案中，甲對於自己朝眼前的人開槍，侵害眼前人的生命法益命無誤會，至於眼
前的人究竟是乙或丙，與殺人罪之構成要件實現無涉，因此甲亦知悉如果其繼續

15	 引用自許恒達，客體錯誤與中止未遂，月旦法學教室，第 236 期，2022 年 06 月，頁 9-13。

16	 王皇玉，《刑法總論》，10 版，2024 年 7 月，元照，頁 418。

貳、行為人發生客體錯誤時放棄原犯罪行為是否屬於失敗未遂？
　　有無中止未遂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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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槍，仍可實現殺害眼前人的不法構成要件，只是這樣的行為與其犯罪動機殺害
乙不符，因此非屬構成要件結果無法實現的失敗未遂。

⒋	甲既非屬失敗未遂，自有適用中止未遂可能，而本案中甲的開槍行為並未擊中被
害人，無論係採主觀說或客觀說均會認為甲的行為屬於未了未遂，客觀上甲只要
單純放棄後續的開槍行為即為已足，惟主觀上甲固然具備完全終局捨棄犯罪計畫
的中止意思，然其既是因乙不在犯罪行為的現場而被迫放棄，自非屬己意中止，

無中止未遂適用。

⒌	結論：甲成立刑法第 271 條 2 項普通殺人未遂罪，且無中止未遂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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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訴訟法 / 李甦

貳、公同共有債權行使

壹、乙之債權人甲主張乙對第三人丙有債權且怠於行使，為保全其債權，代
位乙訴請丙清償債務，並由甲代為受領。甲於訴訟中，將其對乙之全部
債權讓與丁，是否影響該訴訟程序之進行？ ( 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108 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 19 號 )

一、甲說 : 甲於訴訟進行中，將其對乙之債權讓與戊，即喪失代位續行本件訴訟之資格，訴
訟程序當然停止 ( 民事訴訟法第 172 條第 1 項 )，應待戊承受訴訟後，始得續行。

二、乙說 : 甲於訴訟進行中，將其對乙之債權讓與丁，已喪失實施訴訟之權能 ( 採訴訟擔當
見解 )，自應判決駁回其訴，尚不影響訴訟程序之進行。至於訴訟程序終結前，當
事人是否為原告之變更，則為別一問題。

三、丙說 : 不影響訴訟程序之進行，惟丁得承當訴訟。
　　甲於訴訟程序進行中，將其對乙之債權讓與丁，依上開規定，對訴訟程序之
進行無影響，惟丁得聲請代甲承當訴訟，經兩造同意或法院裁定，許其承當訴訟
( 民事訴訟法第 254 條第 1 項、第 2 項 )。

四、研討意見採乙說，並補充理由如下：依題意，債權人甲於訴訟進行中，將其對債務人乙
之債權讓與丁，對債務人乙之債權已不存在，不符合民法第 242 條代位權行使之要件，
應已喪失實施訴訟之權能，核屬當事人適格有欠缺，法院自應以判決駁回其訴。

一、爭點
　　公同共有債權人中之一人或數人，為全體公同共有債權人之利益，請求債務人對全
體公同共有債權人為給付之共同訴訟類型？

二、最高法院 104 年度第 3 次民事庭會議決議法律問題 
　　決議：採乙說，文字修正如下：公同共有債權人起訴請求債務人履行債務，係公同
共有債權之權利行使，非屬回復公同共有債權之請求，尚無民法第八百二十一條規定之
準用；而應依同法第八百三十一條準用第八百二十八條第三項規定，除法律另有規定
外，須得其他公同共有人全體之同意，或由公同共有人全體為原告，其當事人之適格始
無欠缺。

三、陳偉佑教授見解 1：

1	 陳偉佑，論繼承債權之訴訟上請求──評最高法院一○四年第三次民庭決議㈠之固有必要共同訴訟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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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民法 821 條「便利共有權利之訴訟上行使」之規範目的，得作為將該條依同法
第 831 條、828 條第 2 項「準用」於公同共有債權之訴訟上行使的基礎，共同繼承人
之一得本於法定訴訟擔當之地位享有原告適格。

四、吳從周教授見解 2。
　　公同共有債權行使仍然遵守公同共有人權利行使一致性原則所造成之岩苛性，最高
法院在上開決議做成後，在個案中亦已同樣注意到此一問題，而配合引入其向來堅守的
「事實上無法得其同意公式」，作為調控閥可資贊同。

五、最高法院 112 年度台上字第 1587 號民事判決
　　按公同共有債權人起訴請求債務人履行債務，係公同共有債權之權利行使，非屬
回復公同共有債權之請求，尚無民法第 821 條規定之準用，應依同法第 831 條準用第
828 條第 3 項規定，除法律另有規定外，須得其他公同共有人全體之同意，或由公同共
有人全體為原告，其當事人之適格始無欠缺。查上訴人係依繼承及買賣之法律關係，請
求被上訴人向全體繼承人給付買賣價金，自係行使公同共有債權，依上說明，應由公同

共有人全體 ( 不含相對立之被上訴人 ) 或經其他公同共有人全體之同意起訴，當事人始

為適格。

一、意義
　　被告利用本訴之程序，對於原告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就與本訴之標的
及攻擊防禦方法相牽連之事件提起訴訟，稱為反訴 (§259)。反訴制度之目的在於達到
訴訟經濟與防止裁判矛盾。

二、第三人反訴 ( 反訴之再次擴張 )
　　被告對無合一確定必要之人提起反訴 ( 仍列為共同被告 )
㈠	肯定說
	 　　關於反訴制度應著眼於與訴之變更、追加制度之體系關連性，並為求同等保護

當事人之利益，即兩造間之公平，反訴被告之追加應適用與本訴被告之追加相同之
規定 (446 條、255)。即應目的性擴張反訴之規定，只要本訴之裁判基礎資料可於審
判本訴被告部分之反訴時予以援用，該部分之反訴即合於民訴法第 260 條第 1 項後
段之規定，判斷標準應比照訴之變更、追加之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依「原訴訟資
料之援用可能性」決之，並視程序之進行逐步提高舊訴訟之裁判基礎資料所得用以

定說，月旦法學雜誌第 254 期。

2	 吳從周，公同共有債權之行使－評最高法院一○四年度第三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台灣物權法之新思與
新為－陳榮隆教授六秩華誕祝壽論文集

參、反訴



李甦 民事訴訟法 23

審判新訴訟之程度，以平衡兼顧統一解決紛爭與促進訴訟之要求。
㈡	否定說
	 　　「查翊誠公司非本訴之原告，而抗告人提起反訴主張翊誠公司應與義慶公司依

系爭工程契約、共同投標協議書之約定，連帶給付系爭利息損失及系爭發票，依上
說明，究非依法律之規定必須數人一同起訴或一同被訴，否則當事人之適格即有欠
缺之情形，核與民事訴訟法第 259 條規定要件不符，則抗告人對翊誠公司提起反訴，
自不合法。從而，原裁定駁回抗告人之此部分之反訴，經核並無不合。」臺灣高等
法院 109 年度抗字第 468 號民事裁定參照。

㈢	最高法院 112 年度台抗字第 913 號民事裁定
	 　　「民事訴訟法第 259 條及第 260 條第 1 項規定，所謂「相牽其規範旨趣在同等

保護當事人利益，擴大反訴制度解決紛爭之功能，避免相關聯之請求重複審理或裁
判矛盾，符合訴訟經濟原則。而因本訴與反訴應合併審理，被告於第一審提起反訴，
不致影響反訴被告之審級利益，則被告針對非本訴原告而就該訴訟標的有法律上利
害關係之第三人，如有以其為共同被告之必要，非不得併列其為反訴之共同被告，
是上開第 259 條規定之反訴主體，應採取目的性擴張之解釋方法，即本訴被告於必
要時，得將與本訴原告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列為反訴之共同被告，俾相牽
連之法律關係糾紛利用同一訴訟程序獲得解決，達到促進訴訟經濟及避免裁判矛盾
之立法目的。

肆、預備合併

一、客觀預備合併之上訴與上訴審審理範圍
㈠	學說上有主張附隨一體性理論者，認為先位及備位請求間具附隨一體性，如一部上

訴，全部之請求第二審法院均得審理。論者認為，預備合併中，備位請求並非完全
獨立之個別請求，乃係附隨於先位請求成為一體之存在，故備位請求移審於第二審
時，仍維持預備合併之型態，法院得就備位請求作為審判對象。

㈡	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上字第 1695 號民事判決：「按關於客觀預備合併之訴，第一
審如就先位之訴為原告勝訴判決，在尚未確定前，備位之訴之訴訟繫屬並未消滅，
且在第一審所為之訴訟行為，於第二審亦有效力，是該備位之訴，縱未經第一審裁
判，亦應解為隨同先位之訴繫屬於第二審而生移審之效力，即原告先位之訴勝訴，
備位之訴未受裁判，經被告合法上訴時，備位之訴即生移審效力，第二審認為先位
之訴無理由時，即應就備位之訴加以裁判。

㈢	最高法院 110 年度台上字第 1852 號民事判決 ( 節錄 )
⒈	上訴之提出，依上訴不可分原則，原判決之全部均生移審效及遮斷效，惟此原則

仍受上訴聲明之拘束，非於上訴審中擴張不服聲明或附帶上訴，上訴審法院不得
就未聲明不服部分為審判，並受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拘束。

⒉	上訴不可分原則，固認一部上訴全部移審，但移審範圍並不等於審判範圍。亦即，
言詞辯論應在上訴聲明範圍內為之，判決不得逾越上訴聲明範圍；上訴有理由，
應於上訴聲明範圍內廢棄或變更原判決，觀諸民事訴訟法第 445 條第 1 項、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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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 條規定自明。
3.	又上訴人之上訴無理由時，僅能駁回其上訴，不得更為不利於上訴人之判決，此

為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係源於聲明拘束原則，亦為上訴之
本質，因上訴係為自己之利益而聲明不服，不得使之更受不利之判決。

4.	預備訴之合併，先位之訴有理由時，就備位之訴部分無庸為審理裁判，且僅被告
有上訴不服利益，其經被告上訴者，依上訴不可分原則，備位之訴雖未經第一審
裁判，仍同生移審效果，俾第二審於認被告上訴有理由，即原告先位之訴為無理
由時，原告有機會請求第二審法院就備位之訴為審判。

二、主觀預備合併
㈠	意義
	 　　指原告或被告有二人以上於同一程序一同起訴或被訴，於先位當事人之訴訟無

理由時，始請求對後位當事人為裁判之合併型態。
㈡	合法性

⒈	原告之主觀預備合併，實務見解如最高法院 94 年度台上字第 1078 號民事判決：
「原告多數的主觀預備合併之訴，如先、備位原告之主張在實質上、經濟上具有
同一性 ( 非處於對立之地位 )，並得因任一原告勝訴而達訴訟之目的，或在無礙
於對造防禦而生訴訟不安定或在對造甘受此「攻防對象擴散」之不利益情形時，
為求訴訟之經濟、防止裁判矛盾、發見真實、擴大解決紛爭、避免訴訟延滯及程
序法上之紛爭一次解決，並從訴訟為集團之現象暨主觀預備合併本質上乃法院就
原告先、備位之訴定其審判順序及基於辯論主義之精神以觀，自非不得合併提
起。」。

⒉	被告之主觀預備合併
⑴	實務上有採限制肯定說，如最高法院98年台上字第1486號民事判決：認於「二
者在訴訟上所據之基礎事實如屬同一，攻擊防禦方法即相互為用，而不致遲滯

訴訟程序之進行」且「於備位訴訟之當事人未拒卻而應訴」之情形下，認為符
民事訴訟法所採辯論主義之立法精神，並可避免裁判兩歧，兼收訴訟經濟之效，
固非法所禁止。

⑵	肯定說
	 　　賦予備位當事人於先位請求中之程序保障即備位當事人與先位請求所進行

之結果，具有法律上利害關係，先位當事人除得依本法第 65 條之訴訟告知外，
法院亦得為第 67 條之 1 職權通知，使備位當事人受事前程序保障。以「爭點
效」、「禁反言」之效果避免對備位當事人再提起後訴訟，即於被告方面之預
備合併，除應認原告與先位被告對判決理由中所為爭執對原告與備位被告間生
爭點效外，預備合併時，先位請求被容忍，便無意求為審判備位請求，若原告
復對備位被告起訴，應依禁反言原則，認後訴訟欠缺訴之利益 ( 權利保護必要 )
予以駁回，避免備位被告再遭原告提起後訴，應解為原告於提起前訴訟之主
觀 3。

3	 邱聯恭，口述民事訴訟法講義㈡，頁 299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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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	否定說
	 　　最高法院 91 年台上字第 2308 號民事判決：「所謂主觀預備訴之合併，因

在法院審理此種訴訟時，仍應就各該訴訟全部辯論，僅於先位之訴有理由時，
無庸再就後位之訴為裁判，是後位當事人可能未獲任何裁判，致後位當事人地
位不安定，與訴訟安定性原則有違，且先位當事人與他當事人間之裁判，對後
位當事人並無法律上之拘束力，徒使後位當事人浪費無益之訴訟程序。又如適
用民事訴訟法第五十五條共同訴訟人獨立之原則，於一被告 ( 原告 ) 上訴時，其
效力不及於其他被告 ( 原告 ) 亦難免有裁判矛盾之可能。本件上訴人對被上訴人
教育部起訴，固屬合法，惟上訴人對後位體委會之訴訟部分，應認其起訴與否
屬不確定狀態，自不應准許。」。

一、既判力客觀範圍最高法院 113 年度台上字第 2270 號民事判決 :
	 　　民事訴訟法第 400 條第 1 項規定，除別有規定外，確定之終局判決就經裁判之訴訟

標的，有既判力，故當事人不得就經裁判之訴訟標的法律關係，更行起訴或為相反之主
張，法院亦不得就該法律關係再為相反之裁判，否則將使同一紛爭再燃，即無以維持法
之安定，及保障當事人權利、維護私法秩序，無法達成裁判之強制性、終局性解決紛爭
之目的。而於判斷既判力之客觀範圍時，應依原告起訴主張原因事實所特定、且經裁判
之訴訟標的法律關係為據，除不得就相同之訴訟標的另行提起後訴訟外，亦不得以該確
定判決言詞辯論終結前，所提出或得提出而未提出之其他攻擊防禦方法，為與該確定判
決所確定法律關係相反之主張，甚且該確定之訴訟標的，為後訴訟之先決法律關係時亦
然，此乃法院應以「既判事項為基礎處理新訴」及「禁止矛盾」之既判力積極的作用，
以杜當事人就法院據以為判斷訴訟標的權利或法律關係存否之基礎資料，再次要求法院
另行確定或重新評價，俾免該既判力因而失其意義，亦即既判力之遮斷效 ( 失權效或排
除效 )。

二、爭點效理論爭議
㈠	晚近實務見解多採肯定見解，經歸納後有要件如下：重要爭點、當事人充分攻擊防

禦、法院實質審理、前後訴訟利益相當、當事人未提出新訴訟資料、非適用法規
顯有錯誤。( 最高法院 99 年台上字第 2053 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99 年台上字第
1717 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99 年台上字第 1701 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
上字第 781 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 )。

㈡	學說上肯定說 4：
	 　　基於訴訟經濟、程序利益保護、誠信原則及自己責任，應類推適用第 400 條第

4	 許士宦，口述講義民事訴訟法 ( 下冊 )，頁 508 以下，2021 年 1 月，2 版

伍、既判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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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項。學說上另有採取肯定說者 5，基於程序保障，應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第 400 條
第 1 項與第 2 項規定。

㈢	學說上否定說 6

⒈	判決效力屬立法政策選擇之問題，若立法政策上欲將判決理由中之判斷，賦予如
訴訟標的之判斷一般的效力，立論上毫無問題 ( 抵銷之既判力可為參考 )。但因既
判力之效果甚為強固，若立法者基於種種考慮後，已作成政策選擇，將訴訟標的
及抵銷之對待請求以外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已排除在既判力拘束之外，則如何再
透過解釋論改變立法者之選擇，非無研求餘地。

⒉	基於民事訴訟之目的與追求正確裁判之要求當事人實體法權利之保護，應優先於
訴訟經濟、所謂程序利益保護、法的和平與避免裁判矛盾性等要求。

一、醫療訴訟
㈠	醫療瑕疵之舉證責任

1.	可完全控制風險原則 7:倘若某一可由治療者完全控制之一般性醫療風險已實現，並
且導致病患身體、身體或健康之侵害者，則治療者之瑕疵將被推定。此項轉換舉
證責任之法理依據乃係來自於「危險領域理論」。效果則在於推定醫療瑕疵存在。

2.	最高法院 110 年度台上字第 2239 號民事判決「病人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醫
師或醫院賠償損害時，原則上仍應就醫療之瑕疵、醫師或醫院或其履行輔助之過
失、瑕疵與損害之因果關係負舉證責任。雖因醫病之不對等地位，於符合可完全
控制風險原則、表見證明原則、重大醫療瑕疵原則、或醫師或醫院有證明妨礙等
情形時，固得依前開但書規定，適度減輕及合理轉換病人之舉證責任。惟倘無上
開特別情事，病人仍應就其主張負舉證責任，非謂醫療事件之舉證責任一律轉置
於醫師 ( 醫院 )，而改由醫師 ( 醫院 ) 舉證證明其無過失。」。

㈡	被告醫療行為與原告病患受害間有無因果關係？
1.	醫師實施醫療行為，與病患之生命、身體或健康受到侵害，兩者間有因果關係及

醫師就該行為有過失，均屬債務不履行或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要件事實，
依一般舉證責任分配原則，應由主張權利存在之病患負舉證責任。

⒉	重大醫療瑕疵原則
	 　　原告已主張並證明醫療行為具有重大瑕疵，而該瑕疵又足以造成損害時，即

推定損害賠償責任成立之因果關係存在，而轉換由被告醫院、醫師就因果關係不

5	 既判力客觀範圍與程序保障－從新民事訴訟法架構下之爭點集中審理模式重新省思爭點校，載：程序
保障與當事人，2012 年 12 月，頁 112 以下。

6	 姜世明，民事訴訟法 ( 下冊 )，頁 364 以下，2022 年 3 月，8 版。劉明生，確定判決理由判斷之拘束
力─以我國及德國之比較為中心，政大法學評論 177 期。

7	 劉明生，〈醫療瑕疵與醫療過失舉證責任分配和舉證減輕之研究〉，《醫療訴訟舉證責任分配和舉證
減輕之新發展—類型與體系思維》，2020 年 10 月，頁 10。陳冠諭、醫療訴訟舉證責任分配與舉證減
輕之研究 - 以醫療瑕疵、醫療過失與因果關係為中心。

陸、證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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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負舉證責任。又瑕疵重大與否，是從一般客觀醫師觀點出發，違反醫療法則
或固定之醫學知識，且該瑕疵有足以造成損害可能性時，可認為重大，此為德國
法上重大醫療瑕疵原則之義。

⒊	最高法院 106 年台上字第 227 號民事判決：承認德國法上重大醫療瑕疵原則：「再
過失之醫療行為與病人之死亡間因果關係之存否，原則上雖應由被害人負舉證責
任，惟苟醫師進行之醫療處置具有可歸責之重大瑕疪，導致相關醫療步驟過程及
該瑕疵與病人所受損害間之因果關係，發生糾結而難以釐清之情事時，該因果關
係無法解明之不利益，本於醫療專業不對等之原則，應歸由醫師負擔，依民事訴
訟法第二百七十七條但書之規定，即生舉證責任轉換 ( 由醫師舉證證明其醫療過
失與病人死亡間無因果關係 ) 之效果。」。

二、不當得利舉證責任
㈠	給付型不當得利之舉證責任分配

⒈	由請求人就無法律上原因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⒉	不負舉證責任當事人之具體陳述義務
⒊	最高法院 98 年台上字第 391 號民事判決：此一消極事實本質上難以直接證明，

僅能以間接方法證明之。因此，倘主張權利者對於他方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之
事實已為證明，他造就其所抗辯之原因事實，除有正當事由 ( 如陳述將使其受到
犯罪之追訴等 )，應為真實完全及具體之陳述，以供主張權利者得據以反駁，俾法
院憑以判斷他造受利益是否為無法律上原因。」( 學者有稱為反駁證明程序 )。

⒋	被告未為具體陳述而積極違反否認義務之效果
	 　　實務上有認為如他造違反上開義務時，法院應於判決時依全辯論意旨斟酌之

( 最高法院 98 年台上字第 391 號民事判決 )，惟當事人違反應為真實陳述義務者，
並非因此而生舉證責任倒置或舉證責任轉換效果 ( 最高法院 99 年台上字第 2019
號民事判決 )。學說見解 8 認為被告不許單純否認，當被告怠於履行此一陳述義務
時，法官應闡明使其為完全陳述。惟被告未為陳述而違反積極陳述義務，而事實
上係處於知悉該事實或容易取得資料之狀態，則其陳述欠缺否認之適格，即應被
評價為「擬制自認」(§280)。

㈡	侵害型不當得利之舉證責任分配
	 　　由被請求人就有法律上原因負舉證責任 ( 最高法院 100 年台上字第 899 號民事

判決 )。原告只要證明被告有損害其權益而獲有利益 ( 非給付性 ) 之事實，即可推定
「無法律上原因」負舉證責任。從此角度觀之，關於無法律上原因之消極要件事實
之消極事實存在，被告若要推翻此推定，即必須就「有法律上原因」負舉證責任。

三、酌定損害賠償金額
㈠	意義：
	 　　第 222 條第 2 項規定立法理由：「損害賠償之訴，原告已證明受有損害，有客

8	 許士宦，前揭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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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上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之情事時，如仍強令原告舉證證明損害數
額，非但過苛，亦不符訴訟經濟之原則，爰增訂第二項，規定此種情形，法院應審
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以求公平。」

㈡	性質
⒈	證明度降低說：

⑴	學者 9 認為性質上僅屬證明度降低，而非法官之裁量權較為妥當，理由為：較能
符合實體法價值，並兼顧請求人之利益，在司法公信不足之情形下，將造成上
訴不斷，甚至造成有利於偷懶法官恣意裁判之危險，此非心證公開所能解決。

⑵	最高法院 111 年度台上字第 1043 號民事判決 :「民事訴訟法第 222 條第 2 項此
規定係以原告已受有損害，而有客觀上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之
情事時，為免過苛及不符合訴訟經濟原則而設，尚非賦與法院就形成當事人間
權利義務內容之裁量權。故法院於適用該規定時，仍應就其審酌一切情況，依
所得心證所定數額之計算，說明其具體理由，尚不得逕以裁量方式行之。」。

⒉	兼採證明度降低及裁量評價論
	 　　有學者則認為 10，本項規定具有交錯實體法與程序法之性質，亦即，實體上

損害賠償數額並不明確，因此乃透過程序法之法官裁量權加以確定。法院應本於
當事人所主張之根據事實，於經驗法則及公平合理之限制內斟酌各種事實、證據
及一切情形，擇定適當金額，藉以形成當事人間之權利內容。

11

一、法律爭點 : 因未釋明假扣押原因，經法院廢棄原假扣押裁定駁回假扣押聲請確定，應
否依民事訴訟法第 531 條第 1 項規定賠償損害？

二、討論意見
㈠	甲說：否定說
	 　　債權人是否盡釋明之責，乃法院於作假扣押裁定時本於職權所為之判斷，尚難

遽認假扣押裁定係因自始不當而撤銷 ( 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上字第 2324 號裁定、100
年度台上字第 2114 號裁定、108 年度台上字第 1251 號判決意旨參照 )。查，系爭
假扣押裁定無非以甲未能釋明假扣押之原因，自不能以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欠缺，
既經抗告法院再次確認，足見法院間就假扣押之原因判斷結果有異，與自始不當遭
撤銷情形不同，揆諸前揭說明，乙自不得依民事訴訟法第 531 條第 1 項規定請求甲
負損害賠償責任 100 萬元。

㈡	乙說：肯定說。
	 　　原假扣押裁定法院准許假扣押之聲請，嗣經受理異議法院廢棄並駁回上開假扣

9	 姜世明，前接註 2 書，頁 101。

10	 沈冠伶，損害額之酌定 - 以醫療損害賠償事件為例，台灣法學雜誌第 179 期，2011 年 7 月。

11	 臺灣高等法院 110 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第 22 號提案。

柒、第 531 條第 1 項損害賠償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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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之聲請，再經抗告法院、再抗告法院先後裁定駁回抗告、再抗告確定，即與民事
訴訟法第 531 條第 1 項規定「假扣押裁定因自始不當而撤銷」之要件並無不合 ( 最
高法院 106 年度台上字第 705 號判決意旨）

㈢	最高法院 112 年度台上字第 371 號民事判決 :
	 　　「按假處分裁定因自始不當而撤銷者，債權人應賠償債務人因假處分所受之損

害。此觀民事訴訟法第 533 條準用第 531 條第 1 項規定自明。此所謂自始不當，為
不確定法律概念，應由受理該損害賠償事件之法院，本於上開規定之避免債權人濫
用保全制度及合理分配風險等規範目的，依個案具體事實判斷之。債權人以假處分
裁定為執行名義，執行債務人之財產，嗣該裁定經抗告法院以債權人未釋明假處分
之原因為由廢棄確定時，債務人得否依上開規定請求債權人賠償其所受損害，自應
根據上開原則進行判斷，尚不得僅因抗告法院與假處分法院關於債權人是否已就假
處分之原因盡釋明責任之認定不同，屬法院認定事實之職權範圍，即謂債務人皆不
得據以請求損害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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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 / 星于

壹、答題架構

貳、114 年法研所考題重要爭點

★老師的話：考前還是不免俗想要跟同學分享二試的答題架構，提醒同學要注意答題時
間與爭點分配

【參考模板】：

一、A 本題涉及　　　之爭點，容有爭議，茲分述如下

1.	肯定說 / 無效說 /有見解 /實務：…

2.	否定說 / 效力未定說 /另有見解 /學說：…

3.	本文以為 /管見以為 /學生以為，應採　　　說＋理由。

一、B 按，公司法第　　條規定…，惟（爭點）法無明文，

容有爭議，茲分析如下

二、本案 / 本件 / 本題中，…。

三、綜上，…。

小前提

結　論

★老師的話：考前可以快速掃描老師以下整理的每題公司法關鍵字，作為答題佳句參考。

一、114 年台大法研商事法組

爭點 1.	 公司法第 206 條第 3 項所謂「與董事具有控制從屬關係之公司」之「董事」，是
否包含自然人？

●	關鍵條文

⏀⏀	公司法第 206 條第 3 項：
董事之配偶、二親等內血親，或與董事具有控制從屬關係之公司，就前項會議之事項有
利害關係者，視為董事就該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

大
前
提
A
B
擇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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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	肯定說 1：
⑴	從文義解釋之觀點，所謂「與董事具有控制從屬關係之公司」，自然人董事所控

制之公司及其從屬公司，固屬之。
⑵	從規範目的而言，應將與「指派代表人董事之法人 (§27II)」具有控制從屬關係之

公司納入利害關係人之範圍；亦應將與「§27I、II 自然人代表」或「自然人董事」
具有控制權之公司，列入利害關係人範圍。

	 例如：法人代表人董事或自然人董事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或利用他人名義 (人頭 )
合計持股達一定比例以上，且有權選任或解任過半數董事，乃至於有權行使或實
際上已行使重大影響力或控制權之公司。

⒉	否定說：
	 　　從文義及體系解釋來看，第206條第3項前段的「配偶、血親」係指自然人董事，

後段的「與董事具有控制從屬關係之公司」則指法人董事，故限於法人而不包含自
然人。

⒊	個案認定說 2：
	 　　公司法第 206 條第 3 項以列舉方式明定「董事關係人」之範圍，可避免產生有

無「自身利害關係」之爭議，確有其好處，但解釋上所謂董事有「自身利害關係」
當不以此為限，仍應就其他個案情形加以認定。公司法第 27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法人
董事及其代表人所形成之控制從屬關係之公司，亦應包括在內。

爭點 2.	公司法第 27 條第 2 項之法人股東本身有利害關係時，自然人代表是否應迴避？

⒈	肯定說 ( 經濟部過去見解 )：

▼ 	經濟部 91 年 12 月 16 日經商字第 09102287950 號函 ( 不再援用 )：
	 按法人股東之代表人當選為董事時，該代表人即有知悉公司營業秘密之機會，又因其與

法人股東間有委任關係，依民法第五百四十條規定，受任人 ( 代表人 ) 應將委任事務進

行之狀況報告委任人 ( 法人股東 )，則法人股東亦有知悉公司營業秘密之機會。是以，

法人股東之代表人於董事會行使董事職權時，就其代表人之法人股東與公司締結買賣契

約等相關議案，應以「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依公司法第二百零六

條第二項準用第一百七十八條規定，不得加入表決。

⒉	個案認定說 ( 學說 3)：
	 關鍵字：～法人股東之利害關係未必限於自身為斷～
	 　　判決所採利害關係之認定要準，係以法人股東自身之利害為準，而不及於其代

1	 王志誠，董事之利益迴避規範及射程範圍，月旦法學教室第 202 期，頁 21-24；劉連煜，現代公司法，
13 版，頁 569；劉連煜，現代公司法，13 版，頁 569-570。

2	 劉連煜，現代公司法，13 版，頁 569-570。

3	 曾宛如，公司參加代位訴訟與表決權迴避行使之適用：兼論股東會與董事會權限劃分──最高法院一
○三年度台上字第二七一九號民事判決與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一○二年度抗字第二三七號民事裁定
之評析，月旦裁判時報第 39 期，2015 年 9 月，頁 21-30。



32    2025 讀家司律二試考猜暨重點整理

表人。此一判準忽略了上述五家公司彼此間實已可能構成綿密的關係企業網絡，且

未深入探討五家公司間具體的控制關係。…該解釋雖涉及競業禁止，但至少凸顯出
法人股東之利害關係未必限於自身為斷…判決逕以法人股東自身利害關係為準，是
否不當限制利害關係之範疇，進而侵蝕公司法第一七八條利害關係迴避表決權之立
法政策自非無疑。

爭點 3.	董事資訊揭露義務之前提－「有自身利害關係」應如何判斷？ 

⒈	最高法院：視股東之權利義務有無得喪變更
	 關鍵字：～權利義務得喪變更～

※	相關判決－最高法院 103 年度台上字第 2719 號民事判決：
	 股東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表決，並不

得代理他股東行使其表決權，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條定有明文。所謂「有自身利害關係
致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係指會議之事項，對股東自身有直接具體權利義務之變動，
將使該股東特別取得權利、或免除義務、或喪失權利、或新負義務，並致公司利益有受

損害之可能而言。

⒉	學說 4： 
	 關鍵字：～以忠實義務為核心，視具體個案狀況認定～

⑴	期待董事執行職務能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且基於公司最大利益，公司與董事間之
利害衝突則是最應解決之先決問題。換言之，董事若與公司有利害衝突時，基於
經濟理性甚難期待其會犧牲自己而成就公司利益。

⑵	司法實務就認定特定董事對議案是否「有自身利害關係」向來採限縮標準，即特
定董事因該決議之表決結果，將立即、直接致特定董事取得權利或負擔義務，或
喪失權利，或新負義務。

⑶	忠實義務引進係公司法主要係解決董事與公司利害衝突之問題，期待董事能為公
司最佳利益執行業務。若董事遇有與公司最佳利益相違背的董事會議案時，即須
揭露其利害關係之重要內容，並迴避表決。

⑷	依忠實義務導出之董事說明義務，違反時不影響董事會決議之效力，作為權宜配
套，使無明確標準之董事說明義務不致影響整體董事會決議效力

爭點 4.	 於公司法第 206 條第 3 項「視為具有自身利害關係 ( 擬制利害關係人 )」之情形，
董事除應盡說明義務外，是否應行表決迴避？

⒈	肯定說 ( 學說 5)：

4	 周振鋒，董事說明義務啟動之依據－評最高法院 112 年度台上字第 2800 號民事判決，月旦實務選評第
4 卷第 5 期，2024 年 5 月，頁 100-107。

5	 朱德芳，董事忠實義務與利益衝突交易之規範—以公司法第 206 條為核心，政大法學評論，第 159 期，
頁 129-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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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字：～忠實義務為核心、避免利益衝突～
	 　　依據「忠實義務之核心內涵」，利益衝突應不限於直接利益衝突之狹義解釋，

若有「視為自身利害關係」之事項，董事本有避免利害衝突之義務。
⒉	否定說 ( 經濟部 )：
	 　　僅限於有「具體」、「直接」利害關係致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才有表決迴避

之適用，解釋上似不包含「視為自身利害關係」此種「間接」的利害關係→僅須說
明 ( 第 206 條第 2 項 ) 但無須迴避表決

爭點 5.	監察人依公司法第 223 條為公司之代表時，是否應共同為之？

⒈	肯定說－共同代表 ( 判決實務 )：
	 　　本條規定為監察人之「代表權」，而非監察權，公司若有監察人數人，則應使

全體監察人共同代表公司與董事交易或為其他法律行為，始為適法。
2.	否定說－單獨代表 ( 學說、經濟部 / 金管會 )：
	 關鍵字：～避免無人監督～
	 　　監察人代表公司為交易行為時，應本於立法目的實質審查該法律行為，若由全

體監察人共同代表為之，且若監察人同時具有議約權與締約權，則此交易將無人
監督審查。且，現行法條文並未明確區分監察權與代表權，此處亦應適用公司法第
221 條之規定，監察人得單獨代表交易。

爭點 6.	 監察人依公司法第 223 條代表公司為交易行為前，是否事先經董事會決議？監察
人代表權限是否及於議約？

⒈	否定說－不須先經董事會決議 / 監察人具有代表權與決定權 ( 部分實務 )：
關鍵字：～礙於同事情誼、避免利益衝突～

	 　　為避免利害衝突，防範董事長礙於同事情誼，而損及公司利益，故監察人代表
公司與董事為法律行為時，無須經公司董事會之決議核准。監察人代表為交易時，
具有議約權與締約權。

⒉	肯定說－須先經董事會決議 / 監察人僅具有代表權 6 7：
關鍵字：～權力分立、各司其職～

⑴	此處之權限分配較接近於「提出權」與「決定權」的分權模式，董事自我交易議案，
必須由董事會先提出，再由監察人同意。

⑵	否定說所採納之「礙於同事友好情誼損及公司利益」理由不夠充分，且類似問題
亦會發生於監察人及董事之間。

→可能發生董事會其餘成員極力反對自我交易行為，單一監察人卻拍板定案之情
形，反而違反立法本意。

6	 邵慶平，監察人的代表權，月旦法學教室第 110 期，2011 年 12 月，頁 33-35。

7	 周振鋒，有共同董事長公司間交易代表權之行使－評最高法院 112 年度台上字第 765 號民事判決，月
旦實務選評第 3 卷第 10 期，頁 105-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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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	公司法第 223 條目的在避免董事與公司交易時犧牲公司利益而謀取個人私利，惟，
部分司法實務更進一步認為監察人應有實質審查交易行為之權限，故縱使董事會
通過之交易案，監察人無須依董事會決議內容簽署，即使特定交易案未獲董事會
決議通過 ( 或董事會決議有瑕疵而無效時 )，只要由監察人代表公司，仍可對公司
生效。

⑷	上述司法實務之解釋並非合理，觀諸公司法第 223 條文義，難認公司法有限制或
剝奪董事會業務決定權限之意。況且，監察人並非專責業務經營機關，對公司經
營事務未必了解，交由監察人實質審查，甚至決定交易內容，有欠妥當。

⑸	以董事長代表公司為例，對於董事會所通過之決議，除決議有明顯違法或不當外，
董事長應無拒絕執行之權，更無法變更董事會決議內容。同理，若特定交易案無
明顯不法或不當情事，監察人似應尊重董事會之決定，否則，將使監督機關實質
變更業務經營機關之決定，造成權責不清之窘況。且董事會決議後監察人仍有最
終審查權，已凌駕董事會成為業務經營之「太上機關」。

⑹	監察人代表權若擴張至對交易案之審查權，實已不當侵害董事會之業務決定權，
故監察人依公司法第 223 條取得代表權，仍應以業務執行機關 ( 董事會 ) 決定為
前提，且僅可行使低度審查權，除有明顯違反法令章程外，不得拒絕執行，亦不
可變更業務執行機關已決定之內容。

二、114 年政大法研財經法組

爭點 1.	 甲於「113 年 1 月 1 日」才成為 A 公司股東，則得否請求查閱成為股東前之「110
年至 111 年」財務報告？

●	關鍵條文

⏀⏀	公司法第 210 條第 2 項：
	 前項章程及簿冊，股東及公司之債權人得檢具利害關係證明文件，指定範圍，隨時請求

查閱、抄錄或複製；其備置於股務代理機構者，公司應令股務代理機構提供。

⒈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11 年度訴字第 2628 號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111 年度上字
第 1143 號民事判決→肯定說

被上訴人自 111 年 3 月 15 日成為上訴人公司之股東，此為兩造所不爭執 ( 見本院卷第 97
頁 )，而上訴人 103 至 109 年度之財務報表 ( 包括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現金流量表、
權益變動表暨各報表必要之附註 ) 為上訴人依公司法第 210 條第 1 項規定應備置於公司之

文件，則被上訴人依公司法第 210 條第 2 項規定，請求上訴人將上開文件備置於上訴人之
公司地址，以供被上訴人查閱、抄錄或複製，核屬有據。

⒉	最高法院 112 年度台上字第 1686 號民事判決→否定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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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稱「指定範圍」，乃指股東及債權人指定與其有利害關係之範圍而言。準此，股東倘請
求查閱其取得股東身分前之公司財務報表，自應依上開公司法第 210 條第 2 項規定，指定

與其具利害關係之範圍為之。查，被上訴人係於 111 年 3 月 15 日始成為上訴人之股東，
為原審認定之事實。上訴人於事實審復抗辯：被上訴人於103年至109年間非為伊之股東，
應檢具利害關係證明文件，始得請求查閱非擔任股東期間之財報等語。究竟被上訴人請求
查閱系爭財務報表之目的為何？於其有何利害關係？系爭財務報表與之是否有關聯？攸關

被上訴人得否行使查閱權，非無再予究明之必要。乃原審徒以股份有限公司之財務報表，
均屬應對股東公開之資訊，即謂股東可隨時請求查閱或抄錄財務報表，進而為上訴人不利

之判斷，自有可議。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非無理由。

⒊	學者見解 8：
⑴	第 210 條第 2 項條文上僅有「得檢具利害關係證明文件，指定範圍」而無「正當

理由」之明文，故是否以「正當理由」作為股東查閱之要件，並未受到實務的重
視或強調。

⑵	上述最高法院判決指出：「究竟被上訴人請求查閱系爭財務報表之目的為何？於
其有何利害關係？系爭財務報表與之是否有關聯？攸關被上訴人得否行使查閱
權，非無再予究明之必要」→似乎肯認應以「正當理由」( 查閱之目的 ) 作為查閱
的要件，值得肯定。

⑶	公司法第 210 條第 2 項 69 年之修法理由文字完全針對「股東名簿」，其實突顯
出我國公司法立法的另一個大問題：公司法的修正，常只呼應數量不多但個別社
經實力顯較強大之大公司 ( 或其實力派股東 ) 的需求，而漠視數量極多但個別社經
實力較弱之小公司的需要。小公司之股東常僅有寥寥數人，彼此間又常有緊密的
親友關係，則何來查閱股東名簿之需要？學說與實務間常有認為股東名簿為機密、
敏感之資訊，而財務報表則非，此認定亦可能受限於「大小公司差別待遇」之迷
思，蓋因大公司依證券交易法應公開財務報表，並非機密、敏感；大公司之股東
名簿，則涉及數以千計、萬計之全體股東重要資訊，當然機密、敏感。

爭點 2.	 股東代位訴訟 ( 公司法第 214 條 ) 得否對「已卸任董事」提起？

●	關鍵條文

⏀⏀	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第 10 條之 1(114 年 7月 16 日修正；自公布日施行 )：
Ⅰ	保護機構發現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有違反證券交易法第二十條第一
項、第二項、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第一項、第二項、

期貨交易法第一百零六條至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規定，或有證券交易法第三十二條第一

項情事而無同條第二項免責事由、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或第三款規定之情事，

或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得依下列規定辦理：

8	 邵慶平，正當理由作為股東查閱的要件－最高法院 112 年度台上字第 1686 號民事判決，台灣法律人第
28 期，2023 年 10 月，頁 158-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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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書面請求公司之監察人為公司對董事提起訴訟，或請求公司之董事會為公司對監
察人提起訴訟，或請求公司對已卸任之董事或監察人提起訴訟。監察人、董事會或
公司自保護機構請求之日起三十日內不提起訴訟時，保護機構得為公司提起訴訟，
不受公司法第二百十四條及第二百二十七條準用第二百十四條之限制。

二、訴請法院裁判解任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不受公司法第二百條及第二百二十七條準

用第二百條之限制，且解任事由不以起訴時任期內發生者為限。

Ⅱ	前項第二款訴請法院裁判解任權，自保護機構知有解任事由時起，二年間不行使，或自
解任事由發生時起，經過十年而消滅。

Ⅲ	第三十四條至第三十六條規定，於保護機構依第一項規定提起訴訟、上訴或聲請保全程
序、執行程序時，準用之。

Ⅳ	公司因故終止上市、上櫃或興櫃者，保護機構就該公司於上市、上櫃或興櫃期間有第一
項所定情事，仍有前三項規定之適用。

Ⅴ	保護機構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提起訴訟時，就同一基礎事實應負賠償責任且有為公司管
理事務及簽名之權之人，得合併起訴或為訴之追加；其職務關係消滅者，亦同。

Ⅵ	公司之監察人、董事會或公司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提起訴訟時，保護機構為維護公司及
股東權益，於該訴訟繫屬中得為參加，並準用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六條第一項規定。

Ⅶ	第一項第二款之董事或監察人，經法院裁判解任確定後，自裁判確定日起，三年內不得

充任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之董事、監察人及依公司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受指定代

表行使職務之自然人，其已充任者，當然解任。～失格效～

Ⅷ	第一項第二款之解任裁判確定後，由主管機關函請公司登記主管機關辦理解任登記。
Ⅸ	公司已依法設置審計委員會者，第一項及第六項所稱監察人，指審計委員會或其獨立董

事成員。

⒈	否定說 ( 部分實務 )：

※	相關判決－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上字第 2420 號民事判決：
	 按投保法第 10 條之 1 之立法目的，係為加強公司治理機制，使保護機構對於公司經營

階層背信掏空或董事、監察人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等情事，進行相關措施，以保障
股東權益，故於該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保護機構辦理第 10 條第 1 項業務，發現公司之
董事或監察人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得不受
公司法相關規定之限制，而有代表訴訟權，俾得充分督促公司管理階層善盡忠實義務。
該款既係為使保護機構得充分監督公司現任管理階層善盡忠實義務而設，其代表訴訟權

自不及於已卸任董事、監察人，此觀諸同條項第 2 款規定保護機構訴請裁判解任者，

亦以現為公司董事、監察人為對象，始有裁判解任可言即明。且卸任董事、監察人倘於
任職公司期間有上開情事致公司受有損害，原應由現任董事、監察人依股東會決議或依
法代表公司對之追償，如渠等怠於為之，即生是否善盡忠實義務，保護機構得否依投保
法第 10 條之 1 第 1 項第 1 款規定督促渠等之問題。況該條款之增訂係因現行公司法第
214 條及第 227 條準用同條規定之股東代表訴訟門檻仍高，為降低該門檻，始規定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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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起訴得不受上開規定限制，以落實董事責任之追究，則於董事、監察人卸任後，保
護機構亦無從依該條款規定，踐行請求公司之監察人對董事提起訴訟，或董事會對監察

人提起訴訟，自無逕對卸任董事、監察人提起代表訴訟之餘地。

⒉	肯定說 ( 部分實務、學說 9)：
⑴	應以「違法行為時」董事是否在任，作為得否向董事提出訴訟之判斷，而非「起

訴時」董事是否在任，故卸任董事仍可能為代位訴訟之對象。
⑵	若否定得對卸任董事提起訴訟，則董事即得以主動「離職」或「辭任」規避代位

訴訟究責制度，有違公司法第 214 條、投保法第 10 條之 1 制度目的。

※	補充爭點：依據投保法第 10 條之 1 對董事提起之訴訟，若董事於「訴訟繫屬中」辭任，
該訴訟是否可以繼續進行？

⒈	實務見解：

※	相關判決－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 112 年度台上大字第 840 號裁定：
	 董事或監察人於訴訟繫屬中，未擔任該職務時，該訴訟仍具訴之利益，保護機構自得繼
續訴訟，係考量失格效規定具有公益性，對於起訴時在任而於訴訟繫屬中卸任之董事，
仍有「繼續訴訟」使生失格效之訴訟利益存在。換言之，立法者明白表示，訴訟繫屬中
卸任之董事在該訴訟之當事人適格性，不應因其卸任而受影響。上開揭示文字，亦彰顯
立法者在修訂投保法第 10 條之 1 規定時，已斟酌「卸任董事」是否為系爭規定之適用
範圍，且明示僅將「訴訟繫屬中卸任董事者」納入規範。職是，自不能執此立法理由，
認為系爭規定之適用範圍未包括起訴時已卸任之董事，係屬立法者漏未規範之法律漏
洞。又對於「訴訟繫屬中卸任董事者」進行裁判解任訴訟，既係著眼於「繼續訴訟」之
利益，不使其因而喪失當事人適格之考量，此與起訴前已卸任之董事，本不具備對之提
起裁判解任訴訟之當事人適格，乃分屬二事，當不生區別對待之問題。

※	相關判決－最高法院 112 年度台上字第 2717 號民事判決：
	 揆諸失格效規定之立法理由，乃考量失格效規定具有公益性，對於起訴時在任而於訴訟
繫屬中卸任之董事，認為仍有「繼續訴訟」使生失格效之訴訟利益存在，係著眼於「繼

續訴訟」之利益，此與起訴前已卸任之董事，本不具備對之提起裁判解任訴訟之當事人

適格，乃分屬二事。

⒉	學說見解 10：
	 　　預期在失格效規定 ( 投保法第 10 條之 1 第 7 項 ) 出現後，被告董事為免敗訴而

生之重大不利益，可能採取「訴訟中辭任」的策略作為，立法者欲對此種情形加以
防堵。董事若是「訴訟中辭任」，此極有可能是規避失格效適用的策略作為，立法

9	 劉連煜，股東代表訴訟可否對已卸任之董監事提起？－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上字第 2420 號民事判決評
析，月旦裁判時報第 79 期，頁 5-18。

10	 邵慶平，訴請裁判解任已卸任董事－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842號民事判決，台灣法律人第26期，
2023 年 8 月，頁 12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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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就此加以因應規範，其正當性不言可喻。

※	補充爭點：依據投保法第 10 條之 1 對董事提起之訴訟，若董事於「訴訟前」辭任，該
訴訟是否可以繼續進行？

⒈	否定說 ( 部分學說 11 12、實務 )：
	 　　不應僅因失格效的規定，進而改變「裁判解任係針對現為董事者提起」之當然

解釋。若董事在「訴訟前 ( 早 ) 已卸任」，此很可能不是被告預見未來訴訟將會發生
的策略作為，應也不是立法者所欲規範的對象。

⒉	肯定說 ( 部分學說 13、實務 )：

※	相關判決－最高法院 112 年度台上字第 842 號民事判決：
	 然參以投保法於該次修正第 10 條之 1 時，既增列第 7 項規定…且考諸其立法理由，係
為維護公益，確保公司及其股東權益，並達成解任訴訟之立法意旨所增訂…可知立法者

為貫徹失格規定之公益目的，已明確表示董事於訴訟繫屬中未擔任該職務，訴訟仍具訴

之利益，即董事是否仍在任，非失格效之要件，否則董事得以起訴後辭職之方式，架空

失格效，使該規定成為具文。則於保護機構對已卸任之董事提起裁判解任訴訟之情形，

如因裁判解任規定未明定對已卸任之董事亦有適用，而認不具訴之利益，將無法使該董

事因裁判解任訴訟之判決確定，而發生失格效力，亦與上揭裁判解任、失格規定維護公

益之目的有違。故為貫徹上揭規定之立法意旨，當認裁判解任規定未如代表訴訟規定般，
明定可對已卸任之董事提起，乃存在法律漏洞，應予目的性擴張，認該董事於起訴前雖
已不在任，仍具解任訴訟之訴之利益，以填補該法律漏洞，而達事理之平。

三、114 年東吳法研財經法組

爭點 1.	 應由監察人為交易之情形，未經監察人代表，董事長或董事逕行為交易，則該交
易行為效力為何？

⒈	無效說：
	 　　董事長或董事所代表為之交易並不在授權代表權限範圍內，故無論第三人善意

或惡意，對公司皆不生效力。
⒉	效力未定說：
	 　　於董事自我交易情況下，監察人方為有權代表人，故應認為董事長或董事為無

權代表，類推適用民法第170條第1項之規定，非經本人承認，對於本人，不生效力，
應認非監察人代表公司所為交易行為，對於公司不生效力。

11	 邵慶平，訴請裁判解任已卸任董事－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842號民事判決，台灣法律人第26期，
2023 年 8 月，頁 123~132。

12	 郭大維，對卸任董事提起裁判解任之訴，月旦法學教室第 255 期，2024 年 1 月，頁 18-21 。

13	 張心悌，董事辭職與解任失格訴訟－兼評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111 年度金上字第 4 號民事判決，
2022 年 9 月，月旦裁判時報第 123 期，頁 4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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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相對無效說：
	 關鍵字：～充分揭露、表決迴避～
	 　　原則上未經有權代表人 ( 監察人 ) 而為之交易行為，應解為無效；惟公司內部是

否經有效之監察人代表程序為交易相對人難以察知，為保護交易安全，相對人若為
善意不知情，則不得以無效對抗善意相對人。

＊	學說補充見解：落實公司法第 206 條、第 178 條→可刪除公司法第 223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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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昇、劉○姍、林○瑋、陳○新、黃○峰、張○維、黃○瑄、吳○鈴、蔡○州、陳○慈、胡○婷、劉○慈、林○彬、吳○玲
李○勳、楊○晨、陳○昉、尹○昕、蘇○安、梁　○、李○璟、楊○博、李○翔、王○綾、林○騰、林○凱、彭○儒、馮○博
劉○麟、陳○有、王○予、李○晨、劉○涵、蘇○軒、楊○甯、潘○叡、王○昕、鄒○宇、李○瀚、吳○亮、巫○樺、吳○祚
周○彥、沈○宇、鄭○邑、楊○恩、戴○宏、郭○成、莊○雅、周○汶、陳○瑜、曾○蘩、黃○淳、呂○芯、方○婷、賴○豪
周○甫、石○霖、張○云、江○蓁、塗○橙、游○程、卓○潔、李　○、王○涵、周○萱、張○甄、林○方、許○華、藍○雯
林○珞、謝○豪、周○均、王○緯、陳○翰、張○毅、高○隆、郭○芊、曾○榕、陳○全、何○倫、史○偉、范○農、陳○歆
金○撒、陳○婕、陳○昀、黃○滋、黃○萱、黃○儀、廖○豪、謝○鈴、羅○禎、周○彥、張○方、陳○臻、雷○祐、盧○勳
吳○穎、林○萱、林○諭、范○淇、陳○諺、詹○凱、張○婷、陳○峮、徐○為、黃○文、簡○宏、朱　○、林○君、李○佑
林○正、翁○翰、李○庭、朱○琪、姜○成、趙○熙、黃○瑜、黃○妤、林○崧、曾○厚、鄭○宸、高○晴、郭○汝、陳○諭
黃○翔、邱○菱、陳○毅、蔡○瑩、賴○淳、徐○薇、巫○宜、徐○琦、廖○喻、許○慧、陳○諭、張○筑、張○婷、蔡○萱
田　○、張○瑋、吳○碩、阮○民、温○宣、李○均、林○瑗、賴○妤、范○妤、吳○瑗、陳○萱、曾　○、張○晴、鍾○亘
李○瑋、楊○燕、鍾○任、張○惟、施○茜、江○珊、曾○嘉、劉○瑩、陳○瑾、莊○凌、邱　○、周○維、林○恩、沈○涵
陳○瑋、李　○、洪○翊、劉○筠、林○淳、陳○陞、楊○丞、林○修、李○蓉、吳○軒、阮○瑜、陳○玲、吳○霏、宋○鳳
張○齊、楊○法、張○欣、黃○齊、范○鈞、吳○瑜、周○安、吳○齊、郭○邑、侯○慈、林○瑜

第五名 徐○柔 (智財) 第五名 楊○麗 (財稅)第四名 李○馨 (智財) 第四名 林○君 (財稅) 第四名 林○謙 (海海) 第六名 許　○ (財稅)

第十名 林○慶 (智財) 第十名 林○雯 (財稅)第九名 鄭○宇 (勞社)第九名 蔣○山 (財稅) 第九名 黃○軒 (海海)第八名 賴○晨 (海海)

第六名 蔡○圃 (勞社) 第六名 張○銘 (海海) 第八名 黃○翔 (智財)第七名 施○恩 (勞社) 第八名 李○聿 (財稅) 第八名 張○翔 (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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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兒、曾○旻、林○琁、楊　○、陳○瑩、謝○佳、周○彤、許○進、李○恩、劉○欣、吳○平、陳○廷、林○虹、楊○晴
蔡○倪、陳○瑄、曹○儀、洪○茗、陳○安、袁　○、陳○宏、林○穎、黃　○、黨○軒、潘○豪、張○瑜、楊○晴、謝○恩
詹○情、鄭○喻、陳○嚴、李○恆、陳○宜、郭○云、李○靜、白○璽、陳○瀚、楊○榆、蔡○翰、黃○敏、江○庭、施○瑀
高　○、陳○宇、黃○洋、楊○茵、劉○懿、賴○叡、張○皓、黃○玉、石○宇、陳○蒨、丁○儒、吳○志、張○忻、薛○康
史○予、闕○凱、翁○書、劉○達、江○麟、楊○嫺、曾○碩、張○甄、林○賢、吳○軒、黃○菱、李　○、黃○洋、孔○萱
曹○聚、賴○宇、李○憲、黃○瑄、謝○欽、林○琪、沈○儒、鄭○方、王　○、黃○瑀、彭○銘、徐○家、李○蓁、吳○禎
劉○昇、劉○姍、林○瑋、陳○新、黃○峰、張○維、黃○瑄、吳○鈴、蔡○州、陳○慈、胡○婷、劉○慈、林○彬、吳○玲
李○勳、楊○晨、陳○昉、尹○昕、蘇○安、梁　○、李○璟、楊○博、李○翔、王○綾、林○騰、林○凱、彭○儒、馮○博
劉○麟、陳○有、王○予、李○晨、劉○涵、蘇○軒、楊○甯、潘○叡、王○昕、鄒○宇、李○瀚、吳○亮、巫○樺、吳○祚
周○彥、沈○宇、鄭○邑、楊○恩、戴○宏、郭○成、莊○雅、周○汶、陳○瑜、曾○蘩、黃○淳、呂○芯、方○婷、賴○豪
周○甫、石○霖、張○云、江○蓁、塗○橙、游○程、卓○潔、李　○、王○涵、周○萱、張○甄、林○方、許○華、藍○雯
林○珞、謝○豪、周○均、王○緯、陳○翰、張○毅、高○隆、郭○芊、曾○榕、陳○全、何○倫、史○偉、范○農、陳○歆
金○撒、陳○婕、陳○昀、黃○滋、黃○萱、黃○儀、廖○豪、謝○鈴、羅○禎、周○彥、張○方、陳○臻、雷○祐、盧○勳
吳○穎、林○萱、林○諭、范○淇、陳○諺、詹○凱、張○婷、陳○峮、徐○為、黃○文、簡○宏、朱　○、林○君、李○佑
林○正、翁○翰、李○庭、朱○琪、姜○成、趙○熙、黃○瑜、黃○妤、林○崧、曾○厚、鄭○宸、高○晴、郭○汝、陳○諭
黃○翔、邱○菱、陳○毅、蔡○瑩、賴○淳、徐○薇、巫○宜、徐○琦、廖○喻、許○慧、陳○諭、張○筑、張○婷、蔡○萱
田　○、張○瑋、吳○碩、阮○民、温○宣、李○均、林○瑗、賴○妤、范○妤、吳○瑗、陳○萱、曾　○、張○晴、鍾○亘
李○瑋、楊○燕、鍾○任、張○惟、施○茜、江○珊、曾○嘉、劉○瑩、陳○瑾、莊○凌、邱　○、周○維、林○恩、沈○涵
陳○瑋、李　○、洪○翊、劉○筠、林○淳、陳○陞、楊○丞、林○修、李○蓉、吳○軒、阮○瑜、陳○玲、吳○霏、宋○鳳
張○齊、楊○法、張○欣、黃○齊、范○鈞、吳○瑜、周○安、吳○齊、郭○邑、侯○慈、林○瑜

第五名 徐○柔 (智財) 第五名 楊○麗 (財稅)第四名 李○馨 (智財) 第四名 林○君 (財稅) 第四名 林○謙 (海海) 第六名 許　○ (財稅)

第十名 林○慶 (智財) 第十名 林○雯 (財稅)第九名 鄭○宇 (勞社)第九名 蔣○山 (財稅) 第九名 黃○軒 (海海)第八名 賴○晨 (海海)

第六名 蔡○圃 (勞社) 第六名 張○銘 (海海) 第八名 黃○翔 (智財)第七名 施○恩 (勞社) 第八名 李○聿 (財稅) 第八名 張○翔 (勞社)

曾○鳴
律　師

智慧財產法
狀
元

王○茂
律　師

財 稅 法
狀
元

林○維
律　師

勞動社會法
狀
元

凃○萱律　師
海商與海洋法

狀
元

楊○棋
律　師

智慧財產法
榜
眼

楊○紘
律　師

海商與海洋法
榜
眼

謝○晴
律　師

智慧財產法
探
花

李○逵
律　師

財 稅 法
探
花

蔡○翰
律　師

海商與海洋法
探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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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續查榜中，歡迎上榜學員回讀家報喜訊

113年司法官學員再造佳績

王○元司法官狀
元

張○涵司法官探
花

曾○鳴司法官榜
眼

王○元、曾○鳴、張○涵、辛○芸、王○茂、凃○萱、楊○紘、陳○玄、黃○暐
許○蓉、林○億、林○君、李○逵、張○歡、郭○綺、蕭○哲、楊○棋、蔡○翰

黃○森、李○聿、徐○祥、林○雯、凃○妤、李○璘、許　○、林○謙、張○妤
徐○柔、魏○竹、李○憲、張○銘、范○嘉、謝○晴、蔣○山、賴○晨、林○至

孔○萱、楊○麗、賴○宇、黃○燐、陳○雰、賴○諺、黃○傑、黃○翔、陳○璇

林○維、王○文、汪○萱、曾○怡、曹○聚、黃○軒、徐○可、王○予、江○茿

劉○宇、孫○豐、沈○儒、蔡○圃、尤○人、陳○妤、黃○菱、張○茵、成○鈞

黃○瑄、林○虹、林○慶、劉○心、林○琪、劉○秀、陳○妮、劉○嘉、施○恩

李○馨、李○軒、温○恩、蔡○芳、蘇○仲、顏○諴、李○靜、陳○輔、謝○蓓
李○庭、楊○捷、高○勛、詹○羽、黃○瑀、謝○菁、葉○鑫、謝○欽、林○廷

蔡○丞、黃○芸、程○儒、林○瑋、鄧○樺、邱○譽、張○翔、劉○宣、李○蓁

王○寧、吳○蘭、黨○霖、王○茹、游○翰、鄭○宇、林○甄、賴○莎、鍾○樂

徐○家、魏○芬、鄭○方、王　○、劉○慈、林○瑗、呂○旭、蔡○棋、陳○哲

李○均、宋○賢、陳○潔、劉○彣、李○和、楊○瑄

讀家，榜首的家

第五名

王○茂

第四名

辛○芸

第七名

凃○萱
第九名

楊○紘

第十名

陳○玄

司法官前10名囊括8名
上榜123人，上榜率衝向7成，陸續查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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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續查榜中，歡迎上榜學員回讀家報喜訊

113年司法官學員再造佳績

王○元司法官狀
元

張○涵司法官探
花

曾○鳴司法官榜
眼

王○元、曾○鳴、張○涵、辛○芸、王○茂、凃○萱、楊○紘、陳○玄、黃○暐
許○蓉、林○億、林○君、李○逵、張○歡、郭○綺、蕭○哲、楊○棋、蔡○翰

黃○森、李○聿、徐○祥、林○雯、凃○妤、李○璘、許　○、林○謙、張○妤
徐○柔、魏○竹、李○憲、張○銘、范○嘉、謝○晴、蔣○山、賴○晨、林○至

孔○萱、楊○麗、賴○宇、黃○燐、陳○雰、賴○諺、黃○傑、黃○翔、陳○璇

林○維、王○文、汪○萱、曾○怡、曹○聚、黃○軒、徐○可、王○予、江○茿

劉○宇、孫○豐、沈○儒、蔡○圃、尤○人、陳○妤、黃○菱、張○茵、成○鈞

黃○瑄、林○虹、林○慶、劉○心、林○琪、劉○秀、陳○妮、劉○嘉、施○恩

李○馨、李○軒、温○恩、蔡○芳、蘇○仲、顏○諴、李○靜、陳○輔、謝○蓓
李○庭、楊○捷、高○勛、詹○羽、黃○瑀、謝○菁、葉○鑫、謝○欽、林○廷

蔡○丞、黃○芸、程○儒、林○瑋、鄧○樺、邱○譽、張○翔、劉○宣、李○蓁

王○寧、吳○蘭、黨○霖、王○茹、游○翰、鄭○宇、林○甄、賴○莎、鍾○樂

徐○家、魏○芬、鄭○方、王　○、劉○慈、林○瑗、呂○旭、蔡○棋、陳○哲

李○均、宋○賢、陳○潔、劉○彣、李○和、楊○瑄

讀家，榜首的家

第五名

王○茂

第四名

辛○芸

第七名

凃○萱
第九名

楊○紘

第十名

陳○玄

司法官前10名囊括8名
上榜123人，上榜率衝向7成，陸續查榜中




